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4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永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敏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0年度偵字第6077、72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永文販賣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拾壹年捌月，扣案如

附表一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

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李永文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二級

毒品，不得持有或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

命以營利之犯意，於民國110年8月22日21時（起訴書誤載為

「13時26分」，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

螺果菜市場，以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價格，將第二級毒

品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販賣予廖國男，並完成交易。嗣因李

永文當日有持用其手機連線開啟臉書直播，為警執行網路巡

邏時查悉李永文上開販賣毒品予廖國男之直播對話，經警轉

錄直播影片後，向本院聲請搜索票，並於110年8月28日10時

許，持該搜索票至李永文位於雲林縣○○鄉○○村○○00○

0號之住處，當場查獲如附表一所示之扣案物，始循線查獲

上情。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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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部分（證據能力部分）：

一、被告李永文及辯護人爭執證人廖國男警詢供述之證據能力，

本院認為上開警詢供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傳聞證

據，且該警詢之供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

之3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

項規定無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

有明文。查被告之辯護人雖爭執證人廖國男於偵訊中之證

述，惟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同年10月15日偵訊中之

證述（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偵6884卷第63頁至第68

頁），係經具結後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並無顯不可信之情

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傳喚證人廖國男到庭，並使被告與

證人對質、詰問，已確保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且為合法調

查，是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同年10月15日偵查中經

具結之證述，應有證據能力，得為本案之證據資料；另證人

廖國男於110年11月2日、同年月8日偵查中之證述（偵6077

卷第265頁至第266頁；偵6884卷第89頁），因未經具結，故

認證人廖國男於該2次偵訊中之供述無證據能力。

三、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4條之規定，而

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

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

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其餘

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書面陳述，檢察官、

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

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亦無違法取證等瑕疵，且與待

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均有證據

能力。

四、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下列之非供述證據，經核其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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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取證程序均無違法之處，與本案亦具有關連性，檢察官、

被告及其辯護人復皆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依刑事訴

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五、至辯護人爭執檢察官勘驗被告臉書直播影片之勘驗筆錄與雲

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刑事案件錄音譯文表之證據能力部分，

因本判決並未援引上開爭執之勘驗筆錄及錄音譯文作為認定

被告有罪之證據，故不贅述該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附此敘

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固坦認有於110年8月22日21時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螺

果菜市場與廖國男見面，並與廖國男對話如附表三所示之內

容，且上開對話經上傳臉書直播等情，惟否認有於上開時、

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廖國男之事實，辯稱：當天廖國男過

來要跟我買0.5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但我叫他不要再施用

毒品了，我不想賣他所以開半克4500元的高價給他，廖國男

於當日21時34分離開、21時40分返回我車子旁邊時，拿不到

1000元要跟我買，跟當初談好的半公克3000元不符，所以我

決定不賣他，我就離開現場，交易沒有成功云云（本院訴卷

第89頁至第90頁；偵7230卷第9頁）。其辯護人則以：⒈證

人廖國男對於直播見面當時即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

才完成交易，及交易金額究竟為2000元或2500元等情前後證

述不一致，其證述無法採信。⒉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

金額尚未達成合意，無法證明本件毒品交易已經完成等語

（本院訴卷第249頁至第250頁），為被告置辯。經查：

  ㈠被告有於110年8月22日21時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螺果菜市

場與證人廖國男見面，與廖國男對話如附表三所示之內容，

且上開對話經上傳臉書直播，經警執行網路巡邏時查悉上開

對話內容後，於110年8月28日10時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

至被告位於雲林縣○○鄉○○村○○00○0號之住處，當場

查獲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扣案物等情，核與證人廖國男於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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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大致相符（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

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32頁），並有本院勘驗直播影片之勘驗

筆錄（本院卷第132頁至第136頁）、本院搜索票影本1紙

（偵6077卷第10頁）、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搜索、扣押筆

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偵6077卷第11頁至第13頁）、搜

索及現場蒐證照片12幀（偵6077卷第25頁至第30頁）、衛生

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報告日期110年9月2日草療鑑字第1100800

609號鑑驗書1紙（偵6077卷第184頁）、扣案物照片12幀

（偵6077卷第31頁至第34頁、第183頁、第188頁至第189

頁）、被告所使用FACEBOOK軟體手機擷取圖片4幀（偵6077

卷第35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紙（偵6077卷第40頁）、

元長分駐所110年9月11日職務報告1紙（偵6077卷第114

頁）、監視器翻拍照片14幀（偵7230卷第23頁至第29頁）在

卷可稽，並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物扣案為證，且為被告所

不爭執，上開事實，首堪認定之。

  ㈡基於以下理由，本院認定被告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

他命1小包予廖國男，並完成毒品交易：

　　⒈證人廖國男於偵訊時具結證述：我與被告是在監獄服刑時

認識，之後又在西螺果菜市場偶遇他，我是聽其他攤商說

被告有在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直播當日我有向被告買2500

元的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

並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直播對話內容我提到「我半克就好

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被告回答「2千5就好了」，

是指我要跟被告買半公克的安非他命，但最後成交價是20

00元還是2500元我忘記了，我跟被告講好要買安非他命

後，我就先回攤位搬普渡用品，隔一下子不到1小時內再

回來跟他交易安非他命，當天我確實有拿錢給他，也有拿

到毒品等語（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0頁、第225頁、第228

頁、第232頁），證人廖國男於審理時對於本件毒品交易

價格是2000元或2500元，雖陳述有記憶不清楚之情形，惟

證人對於有在直播當日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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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始終為前後一致之證述，再參酌證人與被告並無怨隙

仇恨，其因直播內容而遭檢警追查幫助被告販賣毒品之案

件，亦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1年3月31日以11

0年度偵字第688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南分署於同年4月21日駁回職權送再議處分確定，故證

人亦無供出共犯或上手而欲獲得減刑寬典之動機，實無必

要誣指其與被告已完成本件毒品交易之事實，是其證詞可

信度甚高。

　　⒉廖國男與被告進行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時，經被告以直播

方式錄影，影片之對話內容，業經本院勘驗如附表三所

示，有本院勘驗筆錄可考（本院卷第132頁至第136頁）。

細究被告與廖國男之對話內容（以下A男為證人廖國男、B

男為被告）：「B男：你是總共要多少啦？A男：我半克就

好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我…你要叫他我給你答應，

我…你要給我空間。B男：半克要…什麼…你要跟他拿多

少，我哪會知道。A男：我哪知道你半克要跟我拿多少？2

千、3千？B男：2千5就好了。」可知，被告問廖國男是要

多少數量，廖國男表示要半克自己吃的，並且問被告半克

要多少錢，被告表示2500元就好。被告與廖國男談論交易

標的時，刻意不提交易標的，顯露隱匿之情，如非涉及不

法，有何隱匿之必要，且廖國男要買一個自己吃的東西，

僅僅半克，就要價2500元，如非購買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豈有如此量微價高之理，是廖國男證稱此對話是要跟被告

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等語，應當屬實，且為被告所是認，則

被告與廖國男此段話是在講甲基安非他命交易的事之事

實，可先認定之。其後，其等再繼續磋商甲基安非他命之

交易內容，並稱「B男：我跟你講啦，你拿3千來，我連同

袋子秤給你，6給你啦。A男：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

呢，你連同袋子是…B男：好，我7給你啦，連同…A男：3

千喔。B男：「噹5」（音譯）。A男：哈？B男：1噹，半

克給你啦。A男：半克喔。B男：因為那…哪有那麼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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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你說半克3千對嗎？B男：阿就0.7連同袋子，我跟你

講啦，就是連同袋子0.7給你，那袋子才多重而已…」，

被告先跟廖國男表示連同袋子要賣3000元，實務上毒品交

易也確實經常用小夾鏈袋裝載販賣，益徵此為甲基安非他

命交易對話無疑。廖國男稱「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

呢…3千喔。」語意對價格感到為難。兩人後續再對交易

內容進行磋商，後來被告以比較堅定的語氣稱「B男：我

跟你講啦，就沒拿錢給我就是東西…，就是正常的啦。B

男：2千就是2千啦，不可能多啦，再怎麼樣都不可能增加

啦，林北要讓你欠，林北還要給你多還是不多喔，這樣在

說什麼，你要先回去拿錢來，再來跟我說啦。」，從被告

所稱可知，被告的意思就是沒有拿錢來，就不會交出甲基

安非他命，事實上，甲基安非他命價微量高，沒有特殊理

由，被告確實也不可能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再者，從

被告與廖國男上開對話可知，被告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

時，對數量及金額錙銖必較，明顯有意從控制販賣的量或

價格來營利，否則，有何特別計較數量跟金額之必要，是

被告之營利意圖亦可自此得證。其後，被告表示「2千就

是2千啦…你要先回去拿錢來，再來跟我說啦。」從語意

上來看，被告最終對價格做了決定，要以2000元販賣甲基

安非他命給廖國男，並要求廖國男先回去拿錢來再說。被

告與廖國男再對話「A男：好，我在…我現在去給，我

咧…B男：你去拿，你去拿，A男：我馬上拿馬上有。B

男：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你。A男：同樣菜市

場就好啦。」，廖國男表示「好，我在…我現在去給」，

顯然其對被告所提之2000元價金可以接受，並且要立刻去

拿錢進行交易，被告稱「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

你」，也明顯看出被告確實同意以這個價格來進行甲基安

非他命交易，並且詢問廖國男要在哪裡進行交易，再廖國

男表示「同樣菜市場就好啦」後，可以確信，被告與廖國

男就「兩人相約在菜市場以2000元之代價，交易甲基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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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命1包」乙事，已經議定。是廖國男證稱最後以2000元

之代價購買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核與上開錄影紀錄相

符，自堪信為真實。

　　⒊依西螺果菜市場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顯示：111年8月22日

21時28分許，證人廖國男進入被告上開自小客車內；同日

21時34分許，證人廖國男自被告之自小客車下車後，騎車

離開現場；同日21時40分許，證人廖國男再次騎車返回被

告上開自小客車旁與被告接洽；同日21時41分許，證人廖

國男與被告接洽後各自離開等情（偵7203卷第23頁至第29

頁）。再對照廖國男之證述及上開錄影紀錄可知，廖國男

於111年8月22日21時28分許進入被告自小客車內，應該是

在跟被告商議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事宜，並有如附表三所示

之對話內容可資佐證。迨2人就價格議定後，於同日21時3

4分許，廖國男自被告之自小客車下車後，騎車離開現

場。同日21時40分許，廖國男再次騎車返回被告上開自小

客車旁與被告接洽時，依其所證，其應已經拿到購毒價金

而返回被告車旁；同日21時41分許，廖國男與被告短暫接

洽後各自離開，此亦與廖國男證稱：其跟被告講好要買安

非他命後，就先回攤位搬普渡用品，隔一下子不到1小時

內再回來跟他交易安非他命等情相符。

　　⒋再審酌施用毒品有高度成癮性，施用者常身陷其中無法自

拔，此由廖國男稱「我也坦白跟你說這半克我自己要吃

的，你要叫我改，我有跟你答應，不過我…，你不…要給

我『壓縮米』」等語，表示要改掉施用毒品習性，也需要

一些『壓縮米』的時間，即可得知上情。廖國男既然毒品

成癮，且從上開對話可知，廖國男反覆地與被告商討毒品

交易數量與內容，彰顯強烈的購毒意願，極有可能是毒癮

已經發作，非常希望能購毒施用。則當其與被告談好毒品

交易內容時，自然會依議定內容進行毒品交易，如果反

悔，造成交易失敗，豈非徒使自己毒癮發作感到痛苦，是

其為滿足毒癮，在與被告談妥交易內容後，取錢前往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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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購毒乙節，核與情理相符。

　　⒌從上開對話來看，被告與廖國男本來對於甲基安非他命之

交易數量與金額，一直在磋商無法議定，直到被告要以20

00元之價格出售後，廖國男才表示同意，2人因此議定交

易內容。廖國男在與被告議定交易內容時，必定已評估自

己的金錢來源，確認自己有2000元可以購毒，才會答應以

2000元進行毒品交易。倘若廖國男預備之金額不足2000

元，其應該會繼續與被告磋商交易數量與金額到自己有能

力支付之程度才對，否則，廖國男答應了以2000元進行毒

品交易，跑回去拿錢，錢卻不夠，返回到交易地點時，拿

不出2000元來進行毒品交易，只會讓販賣者即被告失去耐

性，廖國男自己也無法取得毒品而白跑一趟，行為並不合

理。

　　⒍毒品買賣與持有毒品均屬違法情事，政府查緝甚嚴，也因

此，不論是持有毒品者或進行毒品交易之人，都會謹慎而

秘密從事，深怕為檢警查獲，以致獲罪。所以毒品交易，

多半是隱密、迅速進行，盡量避免節外生枝，增加遭查緝

風險。倘若廖國男沒有足夠的購毒價金，大可不買或繼續

議價，不必白跑一趟反覆來往取款地與購毒現場，增加雙

方被查緝毒品交易風險。

　　⒎再從廖國男於同日21時41分許，返回交易地點與被告接洽

1分鐘左右後，隨即自離開之情形來看，可以認定廖國男

是以其與被告議定好之價格順利拿到毒品，完成交易，各

自迅速離開（1分鐘剛好是清點金額、取出毒品、交付毒

品之時間），此情亦與毒品交易需隱蔽及迅速之特性相

符，且益徵證人廖國男上開證述之真實性。如果廖國男並

未備妥議定的交易金額即到達現場，被告必定會不高興並

且質疑為何廖國男未依約提出2000元的購毒金，兩人勢必

會有一番爭吵，又或者廖國男為求滿足毒癮，持續央求被

告減價出售，廖國男與被告絕對不會在短時間就各自離開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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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⒏據此，廖國男證述在直播當日有以2000元之價格向被告購

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核與直播影片勘驗內容及西

螺果菜市場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顯示之情況相符，其證述

真實可信，被告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

予廖國男，並完成毒品交易之情，堪以認定。至公訴意旨

雖認被告是以2500元之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給廖

國男，然證人廖國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是以2000元或

25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再依附表三

所示之直播影片對話內容顯示，被告最後是開價0.5公克2

000元之價格後，廖國男才表示同意與之交易等情，足認

本件被告販賣毒品之價額應為2000元，公訴意旨認為2500

元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㈢本院不採被告及辯護人辯解之理由：

　　⒈被告辯稱：當天廖國男過來要跟我買0.5公克的甲基安非

他命，但我叫他不要再施用毒品了，我不想賣他所以開半

克4500元的高價給他云云。直播內容關於開價4500元之部

分略以（以下A男為證人廖國男、B男為被告）：「A男：

我都照你說的跟我們那…跟我們那三個司機講，再來都要

四五，一克四五，B男：還四五，A男：你叫我這樣跟人家

講的呢。」而證人廖國男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在直播影

片提到已經向3名司機說過以後1公克要4500元，是因為在

直播影片前被告有要求我向該3名司機講，我雖有答應

他，但我實際上沒有講，那3位司機分別是西螺果菜市場

第一楝送貨的司機綽號「曾衰小」、秀風果菜行司機及1

名下午來買菜的司機，這些人我只知道他們的人，不清楚

他的姓名，這些司機都有向李永文購買毒品過，算是他的

藥腳等語（偵6007卷第95頁至第97頁），是核直播影片之

內容及證人廖國男之證述，均未提及0.5公克4500元之價

格，而是說1公克4500元之價格，故被告辯稱其故意開0.5

公克4500元的高價給廖國男云云，顯係臨訟杜撰之詞；又

被告辯稱：廖國男於當日21時34分離開、21時40分返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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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旁邊時，拿不到1000元要跟我買，跟當初談好的半公

克3000元不符，所以我決定不賣他，我就離開現場，交易

沒有成功云云，則被告既然不想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

男，又何必停留在現場等待廖國男，且如果廖國男未攜帶

足夠價錢而返回被告自小客車旁與被告交涉，理應繼續與

被告討價還價，自不可能於當日21時40分返回與被告接洽

不到1分鐘的時間，即各自離開現場，是被告辯稱廖國男

返回時拿不到1000元，跟當初談好的價錢不符，所以沒有

交易成功乙節，可信度甚低。

    ⒉至於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⑴證人廖國男對於直播見

面當時即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完成交易，及交

易金額究竟為2000元或2500元等情前後證述不一致，其證

述無法採信。⑵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尚未達成

合意，無法證明本件毒品交易已經完成。經查：

　　  ⑴細譯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之偵訊筆錄，關於被告

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男之部分，檢察官僅訊問廖國

男直播當天向被告購買多少毒品？廖國男則答稱：2500

元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故檢察官並未就廖國男是直播

見面當時即與被告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完成

交易等情加以追問（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此部

分經證人廖國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偵訊筆錄沒有記載

的這麼詳細，我確實是在與被告對話後有回攤位搬一下

東西，不到1小時內再回來跟被告買毒品等語（本院卷

第224頁至第225頁），故證人廖國男就此部分並無前後

不一致之情形；至本件毒品交易價金部分，被告與廖國

男協議甲基安非他命價格之過程已如上所述，其中被告

曾經開價0.5公克3000元、2500元及2000元，是2500元

及2000元之金額均曾經出現在雙方議價過程中，而本件

於本院審理時已距離案發時間1年多，本難期待證人能

清楚記憶最終是以2500元或2000元之價格交易，故證人

廖國男雖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本件毒品成交價是2000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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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500元等語，惟此部分僅是證人記憶不清楚之情形，

而非證人之證述有前後不一致之瑕疵，故並不影響證人

整體證述之可信性。

　　  ⑵另觀之直播影片對話內容得知，本件議價過程是在被告

最後開價2000元時，證人廖國男始回答說好等語，並要

求被告在現場等候，且向被告表示其回去拿錢馬上過來

等情，應可認定被告與證人廖國男已經達成毒品交易價

格之合意，證人廖國男才會回攤位拿錢，故辯護人稱：

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尚未達成合意等語，尚

屬無據。

  ㈣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處罰之「販賣」毒品罪，所著重者為

在主觀上有藉以牟利之惡性，及對毒品之擴散具有較有償或

無償轉讓行為更嚴重之危害性，被告「營利」之意圖係從客

觀之社會環境、情況及人證、物證等資料，依據證據法則綜

合研判認定（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

照）。另販賣毒品之所謂販賣行為，係行為人基於營利之目

的，而販入或賣出毒品而言，販賣毒品者，其主觀上須有營

利之意圖，且客觀上有販賣之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

是否已經獲利，則非所問，再者，販賣之利得，除被告就販

賣之價量俱臻明確供述外，委難察得實情，然販賣之人從價

差或量差中牟利之方式雖異，其意圖營利之販賣行為則無二

致。衡諸甲基安非他命量微價高，且為政府查緝之違禁物，

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均屬重罪，凡販賣毒品者，茍無利益可

圖，應無甘冒被他人供出來源或遭檢警查緝法辦之危險而平

價供應他人施用之理，因此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出售之價格低

廉，或以同一價格販賣而減少毒品之份量，而有從中賺取買

賣價差或量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之認定。據此，

若無利可圖，被告應該不會甘冒重典，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

安非他命予廖國男，再從被告就毒品開價金額錙銖必較、討

價還價之過程得知，被告確實利用販入毒品後再賣出，以獲

取價差或量差之利益，而主觀上有販賣毒品以營利之意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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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

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

級毒品罪。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前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

應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

件，經本院裁定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年5月、3年4

月、6月，而接續執行，於108年1月23日縮短刑期假釋出

獄，於110年2月3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

情，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為證，且檢察官

已提出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偵7230卷第46頁至第57

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指揮書2份（本院卷

第99頁、第101頁）、本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及最高

法院相關定刑裁定（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22頁），亦具體說

明被告於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

期徒刑以上之各罪，且屬罪質相同之販賣毒品案件等語。本

院審酌後認檢察官已就構成累犯之待證事實提出證明方法，

並就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部分，盡其主張及說明責任，合於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兼衡被告本

案所犯與前案所犯為相同類型之犯罪，於刑罰執行完畢後未

及1年再犯本案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顯見其對於刑罰感應

能力不佳，且參以被告本案犯罪情節，核無大法官釋字第77

5號解釋所謂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自仍應論以累犯，並依刑

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竊盜等刑事前科（累

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參，素行不良。本件被告所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有擴散

毒品在社會上流通之危險，並令施用者沉迷淪陷，進而戕害

施用者之個人身心健康，甚至可能令施用毒品者因缺錢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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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發各式犯罪，所為實不可取。再者，被告犯後始終否認

犯行，未見任何悔意，無法就量刑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並

考量本件販賣毒品之數量，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肄

業之教育程度，現在在嘉義做菜販，月入10萬元，與妻子、

父母親及弟弟同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關於毒品違禁物及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等

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查獲之第一級、

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第19條第1項

「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均沒收之。」之要件者，為刑法之特別規定，應優

先適用各該條之規定，沒收銷燬或沒收之，且供販賣毒品所

用之物，沒收不以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者為限，至於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未有特別規定之部分，諸如：犯罪所得之沒收、

未扣案之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其追徵價額、犯罪預備之物

等，則應回歸刑法總則之規定。查：

　⒈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包，係查獲

之第二級毒品，均應連同其包裝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8條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銷燬之。　

  ⒉被告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罪所得為2000元，並未扣

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之，

且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其餘扣案物（參見附表二），因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或非

違禁物或供犯罪所用之物，均不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偵查起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子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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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黃震岳

　　　　　　　　　　　　　　　　　　 

                                     法  官  黃玥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邱明通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送驗數量（淨重） 鑑定結果

驗餘數量（淨重）

1 甲基安非他命（含

包裝袋1個）

1包 0.0108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

基安非他命
0.0093公克

2 甲基安非他命（含

包裝袋1個）

1包 0.2749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

基安非他命
0.2683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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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附表三：　　

3 甲基安非他命（含

包裝袋1個）

1包 1.2690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

基安非他命1.2627公克

備考 檢出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驗前總淨重1.5547公克，

驗後總淨重1.5403公克。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銀色左輪手槍 1支 無殺傷力，已

責付被告保管

2 灰色左輪手槍 1支 無殺傷力，已

責付被告保管

3 安非他命吸食器 1組

4 行動電話 2支

一、檔案名稱：JHCB7457（偵6077卷後方光碟存放袋內光碟，

光碟片上記載「李○文直播影片」）

二、影片長度：4分3秒

三、概述：

　⒈為一車輛內部前座的擋風玻璃下攝影機所拍攝之影片。

　⒉夜間，畫面彩色，有聲音。

四、勘驗內容：

　 影片為手機螢幕畫面顯示為臉書帳號「李永文、李永文的直

播影片」，畫面顯示之上傳時直播影片時間為110年8月22日

下午1時26分，畫面為一車輛內部前座的擋風玻璃下空位，

有一眼鏡置放於影片下方處，惟未見對話之二人，影片前方

則為一市場內部，可見有人推車正在收拾攤位，並有貨車倒

車經過，影片聲有二名男生正在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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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男：他給我秤，我…我…我自己要注射，秤半克起來，我

來給我牛奶的小弟仔拿錢，他在…他在我們的「雞仔位」

（音譯）

　 B男：你是總共要多少啦？

　 A男：我半克就好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我…你要叫他我

給你答應，我…你要給我空間。

　 B男：半克要…什麼…你要跟他拿多少，我哪會知道。

　 A男：我哪知道你半克要跟我拿多少？2千、3千？

　 B男：2千5就好了。

　 A男：我都照你說的跟我們那…跟我們那三個司機講，再來

都要四五，一克四五，

　 B男：還四五，

　 A男：你叫我這樣跟人家講的呢。

　 B男：我跟你講啦，你拿3千來，我連同袋子秤給你，6給你

啦。

　 A男：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呢，你連同袋子是…

　 B男：好，我7給你啦，連同…

　 A男：3千喔。

　 B男：「噹5」（音譯）。

　 A男：哈？

　 B男：1噹，半克給你啦。

　 A男：半克喔。

　 B男：因為那…哪有那麼多…

　 （窗外疑似有人說請移一下車好嗎）

　 B男：好好好。

　 （車子開始往前移動往右前方停靠）

　 A男：你說半克3千對嗎？

　 B男：阿就0.7連同袋子，我跟你講啦，就是連同袋子0.7給

你，那袋子才多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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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男：我也坦白跟你說這半克我自己要吃的，你要叫我改，

我有跟你答應，不過我…，你不…要給我「壓縮米」（音

譯）的時間，

　 B男：你要吃不吃其實跟我沒關係啦，你還欠我500的咧。

　 A男：我跟你說…，你說的…

　 B男：我跟你說，

　 A男：出發點是為我好，

　 B男：我也是為你好，所以才叫你不要吃，因為藥現在很貴

的，

　 A男：好，那我記得，我都記在心底，我都會知道。

　 B男：你也可以去給我報阿，對嗎？

　 A男：告什麼？我跟你說…

　 B男：你也可以去給我報，因為給我打死都不承認，

　 A男：雞舍的那個，我就…我就跟你講，你在跟我說什麼…

怕什麼，我如果怎麼我會挺你們2個，我跟你說，我不曾去

跟人家「ㄍㄧㄣ」過

　 B男：不然人會…，算啦算啦，以後你們西螺市場的…阿你

給他…

　 A男：我跟你講，你滿耳孔去…

　 B男：我跟你說，「一郎」他跟我說你自己西螺市場怎麼

樣，你如果沒有就好，

　 A男：他鬼啦，他鬼你知道嗎？

　 B男：我跟你說，他如果沒有就算了，你如果沒有就算了，

不要說哄給你「透頭」（音譯）嘍，到時候對嗎…因為…

　 A男：他是鬼你知道嗎？

　 B男：我怎麼會不知道他鬼。

　 A男：哈？

　 B男：大家都是鬼。

　 A男：大家都是鬼。

　 B男：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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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男：我跟你說啦，

　 B男：你們說那麼多，你還在那裡「鬥錢」（音譯），我就

不想聽你們說的。

　 A男：我從頭到尾我就沒有跟他「鬥錢」（音譯）啦。都是

他在跟…為什麼都他在跟我「鬥錢」（音譯），為什麼跟我

「鬥錢」（音譯）？

　 B男：你就不要理他嘛，我就不要理他囉。

　 A男：你…我跟你說啦，自我關出來到現在啦，

　 B男：如果是我…

　 A男：我從頭到尾被他佔便宜到現在。

　 B男：阿你自己要被人家佔便宜的，你是在講什麼？

　 A男：阿…

　 B男：我怎麼不會被他佔便宜？他怎麼不來佔我便宜？

　 A男：你阿文從來沒有被他佔便宜？

　 B男：嗯。

　 A男：哈，你阿文頂多就是，你阿文要被人家佔便宜，看

人，你會看人啦。

　 B男：我跟你講啦，就沒拿錢給我就是東西…，就是正常的

啦。

　 A男：（笑聲）

　 B男：2千就是2千啦，不可能多啦，再怎麼樣都不可能增加

啦，林北要讓你欠，林北還要給你多還是不多喔，這樣在說

什麼，你要先回去拿錢來，再來跟我說啦。

　 A男：好，我在…我現在去給，我咧…

　 B男：你去拿，你去拿，

　 A男：我馬上拿馬上有。

　 B男：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你。

　 A男：同樣菜市場就好啦。

　 B男：我在這裡，就像是要報給人家看喔。

　 A男：同樣菜市場裡面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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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男：去那裡拿一拿，看要在哪裡拿，拿到就要走了，哼。

　 A男：你是不要離開呢，我現在馬上去馬上就回來呢，可不

可以吃？

　 B男：要吃就吃阿。

　 A男：我喝半瓶高粱現在還…肚子很餓的。

　 B男：你看我現在在…

　 （畫面晃動影片結束，畫面時間4分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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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4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永文








選任辯護人  黃敏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6077、72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永文販賣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拾壹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李永文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不得持有或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營利之犯意，於民國110年8月22日21時（起訴書誤載為「13時26分」，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螺果菜市場，以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價格，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販賣予廖國男，並完成交易。嗣因李永文當日有持用其手機連線開啟臉書直播，為警執行網路巡邏時查悉李永文上開販賣毒品予廖國男之直播對話，經警轉錄直播影片後，向本院聲請搜索票，並於110年8月28日10時許，持該搜索票至李永文位於雲林縣○○鄉○○村○○00○0號之住處，當場查獲如附表一所示之扣案物，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證據能力部分）：
一、被告李永文及辯護人爭執證人廖國男警詢供述之證據能力，本院認為上開警詢供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傳聞證據，且該警詢之供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無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之辯護人雖爭執證人廖國男於偵訊中之證述，惟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同年10月15日偵訊中之證述（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偵6884卷第63頁至第68頁），係經具結後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傳喚證人廖國男到庭，並使被告與證人對質、詰問，已確保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且為合法調查，是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同年10月15日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應有證據能力，得為本案之證據資料；另證人廖國男於110年11月2日、同年月8日偵查中之證述（偵6077卷第265頁至第266頁；偵6884卷第89頁），因未經具結，故認證人廖國男於該2次偵訊中之供述無證據能力。
三、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其餘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亦無違法取證等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均有證據能力。
四、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下列之非供述證據，經核其作成及取證程序均無違法之處，與本案亦具有關連性，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復皆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五、至辯護人爭執檢察官勘驗被告臉書直播影片之勘驗筆錄與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刑事案件錄音譯文表之證據能力部分，因本判決並未援引上開爭執之勘驗筆錄及錄音譯文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故不贅述該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固坦認有於110年8月22日21時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螺果菜市場與廖國男見面，並與廖國男對話如附表三所示之內容，且上開對話經上傳臉書直播等情，惟否認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廖國男之事實，辯稱：當天廖國男過來要跟我買0.5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但我叫他不要再施用毒品了，我不想賣他所以開半克4500元的高價給他，廖國男於當日21時34分離開、21時40分返回我車子旁邊時，拿不到1000元要跟我買，跟當初談好的半公克3000元不符，所以我決定不賣他，我就離開現場，交易沒有成功云云（本院訴卷第89頁至第90頁；偵7230卷第9頁）。其辯護人則以：⒈證人廖國男對於直播見面當時即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完成交易，及交易金額究竟為2000元或2500元等情前後證述不一致，其證述無法採信。⒉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尚未達成合意，無法證明本件毒品交易已經完成等語（本院訴卷第249頁至第250頁），為被告置辯。經查：
  ㈠被告有於110年8月22日21時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螺果菜市場與證人廖國男見面，與廖國男對話如附表三所示之內容，且上開對話經上傳臉書直播，經警執行網路巡邏時查悉上開對話內容後，於110年8月28日10時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位於雲林縣○○鄉○○村○○00○0號之住處，當場查獲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扣案物等情，核與證人廖國男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大致相符（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32頁），並有本院勘驗直播影片之勘驗筆錄（本院卷第132頁至第136頁）、本院搜索票影本1紙（偵6077卷第10頁）、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偵6077卷第11頁至第13頁）、搜索及現場蒐證照片12幀（偵6077卷第25頁至第30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報告日期110年9月2日草療鑑字第1100800609號鑑驗書1紙（偵6077卷第184頁）、扣案物照片12幀（偵6077卷第31頁至第34頁、第183頁、第188頁至第189頁）、被告所使用FACEBOOK軟體手機擷取圖片4幀（偵6077卷第35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紙（偵6077卷第40頁）、元長分駐所110年9月11日職務報告1紙（偵6077卷第114頁）、監視器翻拍照片14幀（偵7230卷第23頁至第29頁）在卷可稽，並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物扣案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上開事實，首堪認定之。
  ㈡基於以下理由，本院認定被告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予廖國男，並完成毒品交易：
　　⒈證人廖國男於偵訊時具結證述：我與被告是在監獄服刑時認識，之後又在西螺果菜市場偶遇他，我是聽其他攤商說被告有在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直播當日我有向被告買2500元的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並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直播對話內容我提到「我半克就好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被告回答「2千5就好了」，是指我要跟被告買半公克的安非他命，但最後成交價是2000元還是2500元我忘記了，我跟被告講好要買安非他命後，我就先回攤位搬普渡用品，隔一下子不到1小時內再回來跟他交易安非他命，當天我確實有拿錢給他，也有拿到毒品等語（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0頁、第225頁、第228頁、第232頁），證人廖國男於審理時對於本件毒品交易價格是2000元或2500元，雖陳述有記憶不清楚之情形，惟證人對於有在直播當日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節，始終為前後一致之證述，再參酌證人與被告並無怨隙仇恨，其因直播內容而遭檢警追查幫助被告販賣毒品之案件，亦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1年3月31日以110年度偵字第688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於同年4月21日駁回職權送再議處分確定，故證人亦無供出共犯或上手而欲獲得減刑寬典之動機，實無必要誣指其與被告已完成本件毒品交易之事實，是其證詞可信度甚高。
　　⒉廖國男與被告進行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時，經被告以直播方式錄影，影片之對話內容，業經本院勘驗如附表三所示，有本院勘驗筆錄可考（本院卷第132頁至第136頁）。細究被告與廖國男之對話內容（以下A男為證人廖國男、B男為被告）：「B男：你是總共要多少啦？A男：我半克就好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我…你要叫他我給你答應，我…你要給我空間。B男：半克要…什麼…你要跟他拿多少，我哪會知道。A男：我哪知道你半克要跟我拿多少？2千、3千？B男：2千5就好了。」可知，被告問廖國男是要多少數量，廖國男表示要半克自己吃的，並且問被告半克要多少錢，被告表示2500元就好。被告與廖國男談論交易標的時，刻意不提交易標的，顯露隱匿之情，如非涉及不法，有何隱匿之必要，且廖國男要買一個自己吃的東西，僅僅半克，就要價2500元，如非購買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豈有如此量微價高之理，是廖國男證稱此對話是要跟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等語，應當屬實，且為被告所是認，則被告與廖國男此段話是在講甲基安非他命交易的事之事實，可先認定之。其後，其等再繼續磋商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內容，並稱「B男：我跟你講啦，你拿3千來，我連同袋子秤給你，6給你啦。A男：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呢，你連同袋子是…B男：好，我7給你啦，連同…A男：3千喔。B男：「噹5」（音譯）。A男：哈？B男：1噹，半克給你啦。A男：半克喔。B男：因為那…哪有那麼多…A男：你說半克3千對嗎？B男：阿就0.7連同袋子，我跟你講啦，就是連同袋子0.7給你，那袋子才多重而已…」，被告先跟廖國男表示連同袋子要賣3000元，實務上毒品交易也確實經常用小夾鏈袋裝載販賣，益徵此為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對話無疑。廖國男稱「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呢…3千喔。」語意對價格感到為難。兩人後續再對交易內容進行磋商，後來被告以比較堅定的語氣稱「B男：我跟你講啦，就沒拿錢給我就是東西…，就是正常的啦。B男：2千就是2千啦，不可能多啦，再怎麼樣都不可能增加啦，林北要讓你欠，林北還要給你多還是不多喔，這樣在說什麼，你要先回去拿錢來，再來跟我說啦。」，從被告所稱可知，被告的意思就是沒有拿錢來，就不會交出甲基安非他命，事實上，甲基安非他命價微量高，沒有特殊理由，被告確實也不可能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再者，從被告與廖國男上開對話可知，被告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時，對數量及金額錙銖必較，明顯有意從控制販賣的量或價格來營利，否則，有何特別計較數量跟金額之必要，是被告之營利意圖亦可自此得證。其後，被告表示「2千就是2千啦…你要先回去拿錢來，再來跟我說啦。」從語意上來看，被告最終對價格做了決定，要以2000元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男，並要求廖國男先回去拿錢來再說。被告與廖國男再對話「A男：好，我在…我現在去給，我咧…B男：你去拿，你去拿，A男：我馬上拿馬上有。B男：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你。A男：同樣菜市場就好啦。」，廖國男表示「好，我在…我現在去給」，顯然其對被告所提之2000元價金可以接受，並且要立刻去拿錢進行交易，被告稱「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你」，也明顯看出被告確實同意以這個價格來進行甲基安非他命交易，並且詢問廖國男要在哪裡進行交易，再廖國男表示「同樣菜市場就好啦」後，可以確信，被告與廖國男就「兩人相約在菜市場以2000元之代價，交易甲基安非他命1包」乙事，已經議定。是廖國男證稱最後以2000元之代價購買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核與上開錄影紀錄相符，自堪信為真實。
　　⒊依西螺果菜市場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顯示：111年8月22日21時28分許，證人廖國男進入被告上開自小客車內；同日21時34分許，證人廖國男自被告之自小客車下車後，騎車離開現場；同日21時40分許，證人廖國男再次騎車返回被告上開自小客車旁與被告接洽；同日21時41分許，證人廖國男與被告接洽後各自離開等情（偵7203卷第23頁至第29頁）。再對照廖國男之證述及上開錄影紀錄可知，廖國男於111年8月22日21時28分許進入被告自小客車內，應該是在跟被告商議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事宜，並有如附表三所示之對話內容可資佐證。迨2人就價格議定後，於同日21時34分許，廖國男自被告之自小客車下車後，騎車離開現場。同日21時40分許，廖國男再次騎車返回被告上開自小客車旁與被告接洽時，依其所證，其應已經拿到購毒價金而返回被告車旁；同日21時41分許，廖國男與被告短暫接洽後各自離開，此亦與廖國男證稱：其跟被告講好要買安非他命後，就先回攤位搬普渡用品，隔一下子不到1小時內再回來跟他交易安非他命等情相符。
　　⒋再審酌施用毒品有高度成癮性，施用者常身陷其中無法自拔，此由廖國男稱「我也坦白跟你說這半克我自己要吃的，你要叫我改，我有跟你答應，不過我…，你不…要給我『壓縮米』」等語，表示要改掉施用毒品習性，也需要一些『壓縮米』的時間，即可得知上情。廖國男既然毒品成癮，且從上開對話可知，廖國男反覆地與被告商討毒品交易數量與內容，彰顯強烈的購毒意願，極有可能是毒癮已經發作，非常希望能購毒施用。則當其與被告談好毒品交易內容時，自然會依議定內容進行毒品交易，如果反悔，造成交易失敗，豈非徒使自己毒癮發作感到痛苦，是其為滿足毒癮，在與被告談妥交易內容後，取錢前往約定處所購毒乙節，核與情理相符。
　　⒌從上開對話來看，被告與廖國男本來對於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數量與金額，一直在磋商無法議定，直到被告要以2000元之價格出售後，廖國男才表示同意，2人因此議定交易內容。廖國男在與被告議定交易內容時，必定已評估自己的金錢來源，確認自己有2000元可以購毒，才會答應以2000元進行毒品交易。倘若廖國男預備之金額不足2000元，其應該會繼續與被告磋商交易數量與金額到自己有能力支付之程度才對，否則，廖國男答應了以2000元進行毒品交易，跑回去拿錢，錢卻不夠，返回到交易地點時，拿不出2000元來進行毒品交易，只會讓販賣者即被告失去耐性，廖國男自己也無法取得毒品而白跑一趟，行為並不合理。
　　⒍毒品買賣與持有毒品均屬違法情事，政府查緝甚嚴，也因此，不論是持有毒品者或進行毒品交易之人，都會謹慎而秘密從事，深怕為檢警查獲，以致獲罪。所以毒品交易，多半是隱密、迅速進行，盡量避免節外生枝，增加遭查緝風險。倘若廖國男沒有足夠的購毒價金，大可不買或繼續議價，不必白跑一趟反覆來往取款地與購毒現場，增加雙方被查緝毒品交易風險。
　　⒎再從廖國男於同日21時41分許，返回交易地點與被告接洽1分鐘左右後，隨即自離開之情形來看，可以認定廖國男是以其與被告議定好之價格順利拿到毒品，完成交易，各自迅速離開（1分鐘剛好是清點金額、取出毒品、交付毒品之時間），此情亦與毒品交易需隱蔽及迅速之特性相符，且益徵證人廖國男上開證述之真實性。如果廖國男並未備妥議定的交易金額即到達現場，被告必定會不高興並且質疑為何廖國男未依約提出2000元的購毒金，兩人勢必會有一番爭吵，又或者廖國男為求滿足毒癮，持續央求被告減價出售，廖國男與被告絕對不會在短時間就各自離開現場。
　  ⒏據此，廖國男證述在直播當日有以2000元之價格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核與直播影片勘驗內容及西螺果菜市場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顯示之情況相符，其證述真實可信，被告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予廖國男，並完成毒品交易之情，堪以認定。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是以2500元之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給廖國男，然證人廖國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是以2000元或25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再依附表三所示之直播影片對話內容顯示，被告最後是開價0.5公克2000元之價格後，廖國男才表示同意與之交易等情，足認本件被告販賣毒品之價額應為2000元，公訴意旨認為2500元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㈢本院不採被告及辯護人辯解之理由：
　　⒈被告辯稱：當天廖國男過來要跟我買0.5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但我叫他不要再施用毒品了，我不想賣他所以開半克4500元的高價給他云云。直播內容關於開價4500元之部分略以（以下A男為證人廖國男、B男為被告）：「A男：我都照你說的跟我們那…跟我們那三個司機講，再來都要四五，一克四五，B男：還四五，A男：你叫我這樣跟人家講的呢。」而證人廖國男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在直播影片提到已經向3名司機說過以後1公克要4500元，是因為在直播影片前被告有要求我向該3名司機講，我雖有答應他，但我實際上沒有講，那3位司機分別是西螺果菜市場第一楝送貨的司機綽號「曾衰小」、秀風果菜行司機及1名下午來買菜的司機，這些人我只知道他們的人，不清楚他的姓名，這些司機都有向李永文購買毒品過，算是他的藥腳等語（偵6007卷第95頁至第97頁），是核直播影片之內容及證人廖國男之證述，均未提及0.5公克4500元之價格，而是說1公克4500元之價格，故被告辯稱其故意開0.5公克4500元的高價給廖國男云云，顯係臨訟杜撰之詞；又被告辯稱：廖國男於當日21時34分離開、21時40分返回我車子旁邊時，拿不到1000元要跟我買，跟當初談好的半公克3000元不符，所以我決定不賣他，我就離開現場，交易沒有成功云云，則被告既然不想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男，又何必停留在現場等待廖國男，且如果廖國男未攜帶足夠價錢而返回被告自小客車旁與被告交涉，理應繼續與被告討價還價，自不可能於當日21時40分返回與被告接洽不到1分鐘的時間，即各自離開現場，是被告辯稱廖國男返回時拿不到1000元，跟當初談好的價錢不符，所以沒有交易成功乙節，可信度甚低。
    ⒉至於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⑴證人廖國男對於直播見面當時即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完成交易，及交易金額究竟為2000元或2500元等情前後證述不一致，其證述無法採信。⑵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尚未達成合意，無法證明本件毒品交易已經完成。經查：
　　  ⑴細譯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之偵訊筆錄，關於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男之部分，檢察官僅訊問廖國男直播當天向被告購買多少毒品？廖國男則答稱：2500元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故檢察官並未就廖國男是直播見面當時即與被告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完成交易等情加以追問（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此部分經證人廖國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偵訊筆錄沒有記載的這麼詳細，我確實是在與被告對話後有回攤位搬一下東西，不到1小時內再回來跟被告買毒品等語（本院卷第224頁至第225頁），故證人廖國男就此部分並無前後不一致之情形；至本件毒品交易價金部分，被告與廖國男協議甲基安非他命價格之過程已如上所述，其中被告曾經開價0.5公克3000元、2500元及2000元，是2500元及2000元之金額均曾經出現在雙方議價過程中，而本件於本院審理時已距離案發時間1年多，本難期待證人能清楚記憶最終是以2500元或2000元之價格交易，故證人廖國男雖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本件毒品成交價是2000元或是2500元等語，惟此部分僅是證人記憶不清楚之情形，而非證人之證述有前後不一致之瑕疵，故並不影響證人整體證述之可信性。
　　  ⑵另觀之直播影片對話內容得知，本件議價過程是在被告最後開價2000元時，證人廖國男始回答說好等語，並要求被告在現場等候，且向被告表示其回去拿錢馬上過來等情，應可認定被告與證人廖國男已經達成毒品交易價格之合意，證人廖國男才會回攤位拿錢，故辯護人稱：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尚未達成合意等語，尚屬無據。
  ㈣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處罰之「販賣」毒品罪，所著重者為在主觀上有藉以牟利之惡性，及對毒品之擴散具有較有償或無償轉讓行為更嚴重之危害性，被告「營利」之意圖係從客觀之社會環境、情況及人證、物證等資料，依據證據法則綜合研判認定（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另販賣毒品之所謂販賣行為，係行為人基於營利之目的，而販入或賣出毒品而言，販賣毒品者，其主觀上須有營利之意圖，且客觀上有販賣之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則非所問，再者，販賣之利得，除被告就販賣之價量俱臻明確供述外，委難察得實情，然販賣之人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之方式雖異，其意圖營利之販賣行為則無二致。衡諸甲基安非他命量微價高，且為政府查緝之違禁物，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均屬重罪，凡販賣毒品者，茍無利益可圖，應無甘冒被他人供出來源或遭檢警查緝法辦之危險而平價供應他人施用之理，因此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出售之價格低廉，或以同一價格販賣而減少毒品之份量，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價差或量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之認定。據此，若無利可圖，被告應該不會甘冒重典，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廖國男，再從被告就毒品開價金額錙銖必較、討價還價之過程得知，被告確實利用販入毒品後再賣出，以獲取價差或量差之利益，而主觀上有販賣毒品以營利之意圖至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前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應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本院裁定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年5月、3年4月、6月，而接續執行，於108年1月23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獄，於110年2月3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為證，且檢察官已提出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偵7230卷第46頁至第57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指揮書2份（本院卷第99頁、第101頁）、本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及最高法院相關定刑裁定（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22頁），亦具體說明被告於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且屬罪質相同之販賣毒品案件等語。本院審酌後認檢察官已就構成累犯之待證事實提出證明方法，並就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部分，盡其主張及說明責任，合於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兼衡被告本案所犯與前案所犯為相同類型之犯罪，於刑罰執行完畢後未及1年再犯本案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顯見其對於刑罰感應能力不佳，且參以被告本案犯罪情節，核無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所謂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自仍應論以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竊盜等刑事前科（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不良。本件被告所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有擴散毒品在社會上流通之危險，並令施用者沉迷淪陷，進而戕害施用者之個人身心健康，甚至可能令施用毒品者因缺錢購毒而引發各式犯罪，所為實不可取。再者，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見任何悔意，無法就量刑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並考量本件販賣毒品之數量，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現在在嘉義做菜販，月入10萬元，與妻子、父母親及弟弟同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關於毒品違禁物及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等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第19條第1項「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之要件者，為刑法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各該條之規定，沒收銷燬或沒收之，且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沒收不以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者為限，至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未有特別規定之部分，諸如：犯罪所得之沒收、未扣案之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其追徵價額、犯罪預備之物等，則應回歸刑法總則之規定。查：
　⒈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包，係查獲之第二級毒品，均應連同其包裝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銷燬之。　
  ⒉被告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罪所得為2000元，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之，且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其餘扣案物（參見附表二），因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或非違禁物或供犯罪所用之物，均不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偵查起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子榮  
                              
 　　　　　　　　　　　　　　　　　  法  官  黃震岳
　　　　　　　　　　　　　　　　　　 
                                     法  官  黃玥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邱明通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送驗數量（淨重）

		鑑定結果



		


		


		


		驗餘數量（淨重）

		




		1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個）

		1包

		0.0108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0.0093公克

		




		2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個）

		1包

		0.2749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0.2683公克

		




		3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個）

		1包

		1.2690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1.2627公克

		




		備考

		檢出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驗前總淨重1.5547公克，驗後總淨重1.5403公克。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銀色左輪手槍

		1支

		無殺傷力，已責付被告保管



		2

		灰色左輪手槍

		1支

		無殺傷力，已責付被告保管



		3

		安非他命吸食器

		1組

		




		4

		行動電話

		2支

		








　　　
附表三：　　
		一、檔案名稱：JHCB7457（偵6077卷後方光碟存放袋內光碟，光碟片上記載「李○文直播影片」）
二、影片長度：4分3秒
三、概述：
　⒈為一車輛內部前座的擋風玻璃下攝影機所拍攝之影片。
　⒉夜間，畫面彩色，有聲音。
四、勘驗內容：
　 影片為手機螢幕畫面顯示為臉書帳號「李永文、李永文的直播影片」，畫面顯示之上傳時直播影片時間為110年8月22日下午1時26分，畫面為一車輛內部前座的擋風玻璃下空位，有一眼鏡置放於影片下方處，惟未見對話之二人，影片前方則為一市場內部，可見有人推車正在收拾攤位，並有貨車倒車經過，影片聲有二名男生正在談話。
　 A男：他給我秤，我…我…我自己要注射，秤半克起來，我來給我牛奶的小弟仔拿錢，他在…他在我們的「雞仔位」（音譯）
　 B男：你是總共要多少啦？
　 A男：我半克就好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我…你要叫他我給你答應，我…你要給我空間。
　 B男：半克要…什麼…你要跟他拿多少，我哪會知道。
　 A男：我哪知道你半克要跟我拿多少？2千、3千？
　 B男：2千5就好了。
　 A男：我都照你說的跟我們那…跟我們那三個司機講，再來都要四五，一克四五，
　 B男：還四五，
　 A男：你叫我這樣跟人家講的呢。
　 B男：我跟你講啦，你拿3千來，我連同袋子秤給你，6給你啦。
　 A男：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呢，你連同袋子是…
　 B男：好，我7給你啦，連同…
　 A男：3千喔。
　 B男：「噹5」（音譯）。
　 A男：哈？
　 B男：1噹，半克給你啦。
　 A男：半克喔。
　 B男：因為那…哪有那麼多…
　 （窗外疑似有人說請移一下車好嗎）
　 B男：好好好。
　 （車子開始往前移動往右前方停靠）
　 A男：你說半克3千對嗎？
　 B男：阿就0.7連同袋子，我跟你講啦，就是連同袋子0.7給你，那袋子才多重而已…
　 A男：我也坦白跟你說這半克我自己要吃的，你要叫我改，我有跟你答應，不過我…，你不…要給我「壓縮米」（音譯）的時間，
　 B男：你要吃不吃其實跟我沒關係啦，你還欠我500的咧。
　 A男：我跟你說…，你說的…
　 B男：我跟你說，
　 A男：出發點是為我好，
　 B男：我也是為你好，所以才叫你不要吃，因為藥現在很貴的，
　 A男：好，那我記得，我都記在心底，我都會知道。
　 B男：你也可以去給我報阿，對嗎？
　 A男：告什麼？我跟你說…
　 B男：你也可以去給我報，因為給我打死都不承認，
　 A男：雞舍的那個，我就…我就跟你講，你在跟我說什麼…怕什麼，我如果怎麼我會挺你們2個，我跟你說，我不曾去跟人家「ㄍㄧㄣ」過
　 B男：不然人會…，算啦算啦，以後你們西螺市場的…阿你給他…
　 A男：我跟你講，你滿耳孔去…
　 B男：我跟你說，「一郎」他跟我說你自己西螺市場怎麼樣，你如果沒有就好，
　 A男：他鬼啦，他鬼你知道嗎？
　 B男：我跟你說，他如果沒有就算了，你如果沒有就算了，不要說哄給你「透頭」（音譯）嘍，到時候對嗎…因為…
　 A男：他是鬼你知道嗎？
　 B男：我怎麼會不知道他鬼。
　 A男：哈？
　 B男：大家都是鬼。
　 A男：大家都是鬼。
　 B男：噢…
　 A男：我跟你說啦，
　 B男：你們說那麼多，你還在那裡「鬥錢」（音譯），我就不想聽你們說的。
　 A男：我從頭到尾我就沒有跟他「鬥錢」（音譯）啦。都是他在跟…為什麼都他在跟我「鬥錢」（音譯），為什麼跟我「鬥錢」（音譯）？
　 B男：你就不要理他嘛，我就不要理他囉。
　 A男：你…我跟你說啦，自我關出來到現在啦，
　 B男：如果是我…
　 A男：我從頭到尾被他佔便宜到現在。
　 B男：阿你自己要被人家佔便宜的，你是在講什麼？
　 A男：阿…
　 B男：我怎麼不會被他佔便宜？他怎麼不來佔我便宜？
　 A男：你阿文從來沒有被他佔便宜？
　 B男：嗯。
　 A男：哈，你阿文頂多就是，你阿文要被人家佔便宜，看人，你會看人啦。
　 B男：我跟你講啦，就沒拿錢給我就是東西…，就是正常的啦。
　 A男：（笑聲）
　 B男：2千就是2千啦，不可能多啦，再怎麼樣都不可能增加啦，林北要讓你欠，林北還要給你多還是不多喔，這樣在說什麼，你要先回去拿錢來，再來跟我說啦。
　 A男：好，我在…我現在去給，我咧…
　 B男：你去拿，你去拿，
　 A男：我馬上拿馬上有。
　 B男：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你。
　 A男：同樣菜市場就好啦。
　 B男：我在這裡，就像是要報給人家看喔。
　 A男：同樣菜市場裡面就好了。
　 B男：去那裡拿一拿，看要在哪裡拿，拿到就要走了，哼。
　 A男：你是不要離開呢，我現在馬上去馬上就回來呢，可不可以吃？
　 B男：要吃就吃阿。
　 A男：我喝半瓶高粱現在還…肚子很餓的。
　 B男：你看我現在在…
　 （畫面晃動影片結束，畫面時間4分2秒）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4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永文




選任辯護人  黃敏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0年度偵字第6077、72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永文販賣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拾壹年捌月，扣案如
附表一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
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李永文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二級
    毒品，不得持有或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
    命以營利之犯意，於民國110年8月22日21時（起訴書誤載為
    「13時26分」，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
    螺果菜市場，以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價格，將第二級毒
    品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販賣予廖國男，並完成交易。嗣因李
    永文當日有持用其手機連線開啟臉書直播，為警執行網路巡
    邏時查悉李永文上開販賣毒品予廖國男之直播對話，經警轉
    錄直播影片後，向本院聲請搜索票，並於110年8月28日10時
    許，持該搜索票至李永文位於雲林縣○○鄉○○村○○00○0號之住
    處，當場查獲如附表一所示之扣案物，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證據能力部分）：
一、被告李永文及辯護人爭執證人廖國男警詢供述之證據能力，
    本院認為上開警詢供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傳聞證據
    ，且該警詢之供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
    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
    定無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
    有明文。查被告之辯護人雖爭執證人廖國男於偵訊中之證述
    ，惟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同年10月15日偵訊中之證
    述（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偵6884卷第63頁至第68頁）
    ，係經具結後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
    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傳喚證人廖國男到庭，並使被告與證人
    對質、詰問，已確保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且為合法調查，是
    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同年10月15日偵查中經具結之
    證述，應有證據能力，得為本案之證據資料；另證人廖國男
    於110年11月2日、同年月8日偵查中之證述（偵6077卷第265
    頁至第266頁；偵6884卷第89頁），因未經具結，故認證人
    廖國男於該2次偵訊中之供述無證據能力。
三、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4條之規定，而
    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
    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
    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其餘
    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書面陳述，檢察官、
    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
    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亦無違法取證等瑕疵，且與待
    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均有證據
    能力。
四、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下列之非供述證據，經核其作成
    及取證程序均無違法之處，與本案亦具有關連性，檢察官、
    被告及其辯護人復皆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依刑事訴
    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五、至辯護人爭執檢察官勘驗被告臉書直播影片之勘驗筆錄與雲
    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刑事案件錄音譯文表之證據能力部分，
    因本判決並未援引上開爭執之勘驗筆錄及錄音譯文作為認定
    被告有罪之證據，故不贅述該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附此敘
    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固坦認有於110年8月22日21時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螺
    果菜市場與廖國男見面，並與廖國男對話如附表三所示之內
    容，且上開對話經上傳臉書直播等情，惟否認有於上開時、
    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廖國男之事實，辯稱：當天廖國男過
    來要跟我買0.5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但我叫他不要再施用
    毒品了，我不想賣他所以開半克4500元的高價給他，廖國男
    於當日21時34分離開、21時40分返回我車子旁邊時，拿不到
    1000元要跟我買，跟當初談好的半公克3000元不符，所以我
    決定不賣他，我就離開現場，交易沒有成功云云（本院訴卷
    第89頁至第90頁；偵7230卷第9頁）。其辯護人則以：⒈證人
    廖國男對於直播見面當時即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
    完成交易，及交易金額究竟為2000元或2500元等情前後證述
    不一致，其證述無法採信。⒉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
    額尚未達成合意，無法證明本件毒品交易已經完成等語（本
    院訴卷第249頁至第250頁），為被告置辯。經查：
  ㈠被告有於110年8月22日21時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螺果菜市
    場與證人廖國男見面，與廖國男對話如附表三所示之內容，
    且上開對話經上傳臉書直播，經警執行網路巡邏時查悉上開
    對話內容後，於110年8月28日10時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
    至被告位於雲林縣○○鄉○○村○○00○0號之住處，當場查獲如附
    表一、二所示之扣案物等情，核與證人廖國男於偵訊及本院
    審理時證述大致相符（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本院卷第
    219頁至第232頁），並有本院勘驗直播影片之勘驗筆錄（本
    院卷第132頁至第136頁）、本院搜索票影本1紙（偵6077卷
    第10頁）、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
    品目錄表1份（偵6077卷第11頁至第13頁）、搜索及現場蒐
    證照片12幀（偵6077卷第25頁至第30頁）、衛生福利部草屯
    療養院報告日期110年9月2日草療鑑字第1100800609號鑑驗
    書1紙（偵6077卷第184頁）、扣案物照片12幀（偵6077卷第
    31頁至第34頁、第183頁、第188頁至第189頁）、被告所使
    用FACEBOOK軟體手機擷取圖片4幀（偵6077卷第35頁）、車
    輛詳細資料報表1紙（偵6077卷第40頁）、元長分駐所110年
    9月11日職務報告1紙（偵6077卷第114頁）、監視器翻拍照
    片14幀（偵7230卷第23頁至第29頁）在卷可稽，並有如附表
    一、二所示之物扣案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上開事實，
    首堪認定之。
  ㈡基於以下理由，本院認定被告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
    他命1小包予廖國男，並完成毒品交易：
　　⒈證人廖國男於偵訊時具結證述：我與被告是在監獄服刑時
      認識，之後又在西螺果菜市場偶遇他，我是聽其他攤商說
      被告有在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直播當日我有向被告買2500
      元的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
      並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直播對話內容我提到「我半克就好
      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被告回答「2千5就好了」，
      是指我要跟被告買半公克的安非他命，但最後成交價是20
      00元還是2500元我忘記了，我跟被告講好要買安非他命後
      ，我就先回攤位搬普渡用品，隔一下子不到1小時內再回
      來跟他交易安非他命，當天我確實有拿錢給他，也有拿到
      毒品等語（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0頁、第225頁、第228頁
      、第232頁），證人廖國男於審理時對於本件毒品交易價
      格是2000元或2500元，雖陳述有記憶不清楚之情形，惟證
      人對於有在直播當日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節
      ，始終為前後一致之證述，再參酌證人與被告並無怨隙仇
      恨，其因直播內容而遭檢警追查幫助被告販賣毒品之案件
      ，亦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1年3月31日以110
      年度偵字第688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
      南分署於同年4月21日駁回職權送再議處分確定，故證人
      亦無供出共犯或上手而欲獲得減刑寬典之動機，實無必要
      誣指其與被告已完成本件毒品交易之事實，是其證詞可信
      度甚高。
　　⒉廖國男與被告進行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時，經被告以直播
      方式錄影，影片之對話內容，業經本院勘驗如附表三所示
      ，有本院勘驗筆錄可考（本院卷第132頁至第136頁）。細
      究被告與廖國男之對話內容（以下A男為證人廖國男、B男
      為被告）：「B男：你是總共要多少啦？A男：我半克就好
      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我…你要叫他我給你答應，我…你
      要給我空間。B男：半克要…什麼…你要跟他拿多少，我哪
      會知道。A男：我哪知道你半克要跟我拿多少？2千、3千
      ？B男：2千5就好了。」可知，被告問廖國男是要多少數
      量，廖國男表示要半克自己吃的，並且問被告半克要多少
      錢，被告表示2500元就好。被告與廖國男談論交易標的時
      ，刻意不提交易標的，顯露隱匿之情，如非涉及不法，有
      何隱匿之必要，且廖國男要買一個自己吃的東西，僅僅半
      克，就要價2500元，如非購買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豈有如
      此量微價高之理，是廖國男證稱此對話是要跟被告購買甲
      基安非他命等語，應當屬實，且為被告所是認，則被告與
      廖國男此段話是在講甲基安非他命交易的事之事實，可先
      認定之。其後，其等再繼續磋商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內容
      ，並稱「B男：我跟你講啦，你拿3千來，我連同袋子秤給
      你，6給你啦。A男：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呢，你連同
      袋子是…B男：好，我7給你啦，連同…A男：3千喔。B男：
      「噹5」（音譯）。A男：哈？B男：1噹，半克給你啦。A
      男：半克喔。B男：因為那…哪有那麼多…A男：你說半克3
      千對嗎？B男：阿就0.7連同袋子，我跟你講啦，就是連同
      袋子0.7給你，那袋子才多重而已…」，被告先跟廖國男表
      示連同袋子要賣3000元，實務上毒品交易也確實經常用小
      夾鏈袋裝載販賣，益徵此為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對話無疑。
      廖國男稱「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呢…3千喔。」語意對
      價格感到為難。兩人後續再對交易內容進行磋商，後來被
      告以比較堅定的語氣稱「B男：我跟你講啦，就沒拿錢給
      我就是東西…，就是正常的啦。B男：2千就是2千啦，不可
      能多啦，再怎麼樣都不可能增加啦，林北要讓你欠，林北
      還要給你多還是不多喔，這樣在說什麼，你要先回去拿錢
      來，再來跟我說啦。」，從被告所稱可知，被告的意思就
      是沒有拿錢來，就不會交出甲基安非他命，事實上，甲基
      安非他命價微量高，沒有特殊理由，被告確實也不可能無
      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再者，從被告與廖國男上開對話可
      知，被告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時，對數量及金額錙銖必較
      ，明顯有意從控制販賣的量或價格來營利，否則，有何特
      別計較數量跟金額之必要，是被告之營利意圖亦可自此得
      證。其後，被告表示「2千就是2千啦…你要先回去拿錢來
      ，再來跟我說啦。」從語意上來看，被告最終對價格做了
      決定，要以2000元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男，並要求廖
      國男先回去拿錢來再說。被告與廖國男再對話「A男：好
      ，我在…我現在去給，我咧…B男：你去拿，你去拿，A男：
      我馬上拿馬上有。B男：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
      你。A男：同樣菜市場就好啦。」，廖國男表示「好，我
      在…我現在去給」，顯然其對被告所提之2000元價金可以
      接受，並且要立刻去拿錢進行交易，被告稱「你拿一拿看
      要在哪裡等，再拿給你」，也明顯看出被告確實同意以這
      個價格來進行甲基安非他命交易，並且詢問廖國男要在哪
      裡進行交易，再廖國男表示「同樣菜市場就好啦」後，可
      以確信，被告與廖國男就「兩人相約在菜市場以2000元之
      代價，交易甲基安非他命1包」乙事，已經議定。是廖國
      男證稱最後以2000元之代價購買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核
      與上開錄影紀錄相符，自堪信為真實。
　　⒊依西螺果菜市場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顯示：111年8月22日2
      1時28分許，證人廖國男進入被告上開自小客車內；同日2
      1時34分許，證人廖國男自被告之自小客車下車後，騎車
      離開現場；同日21時40分許，證人廖國男再次騎車返回被
      告上開自小客車旁與被告接洽；同日21時41分許，證人廖
      國男與被告接洽後各自離開等情（偵7203卷第23頁至第29
      頁）。再對照廖國男之證述及上開錄影紀錄可知，廖國男
      於111年8月22日21時28分許進入被告自小客車內，應該是
      在跟被告商議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事宜，並有如附表三所示
      之對話內容可資佐證。迨2人就價格議定後，於同日21時3
      4分許，廖國男自被告之自小客車下車後，騎車離開現場
      。同日21時40分許，廖國男再次騎車返回被告上開自小客
      車旁與被告接洽時，依其所證，其應已經拿到購毒價金而
      返回被告車旁；同日21時41分許，廖國男與被告短暫接洽
      後各自離開，此亦與廖國男證稱：其跟被告講好要買安非
      他命後，就先回攤位搬普渡用品，隔一下子不到1小時內
      再回來跟他交易安非他命等情相符。
　　⒋再審酌施用毒品有高度成癮性，施用者常身陷其中無法自
      拔，此由廖國男稱「我也坦白跟你說這半克我自己要吃的
      ，你要叫我改，我有跟你答應，不過我…，你不…要給我『
      壓縮米』」等語，表示要改掉施用毒品習性，也需要一些『
      壓縮米』的時間，即可得知上情。廖國男既然毒品成癮，
      且從上開對話可知，廖國男反覆地與被告商討毒品交易數
      量與內容，彰顯強烈的購毒意願，極有可能是毒癮已經發
      作，非常希望能購毒施用。則當其與被告談好毒品交易內
      容時，自然會依議定內容進行毒品交易，如果反悔，造成
      交易失敗，豈非徒使自己毒癮發作感到痛苦，是其為滿足
      毒癮，在與被告談妥交易內容後，取錢前往約定處所購毒
      乙節，核與情理相符。
　　⒌從上開對話來看，被告與廖國男本來對於甲基安非他命之
      交易數量與金額，一直在磋商無法議定，直到被告要以20
      00元之價格出售後，廖國男才表示同意，2人因此議定交
      易內容。廖國男在與被告議定交易內容時，必定已評估自
      己的金錢來源，確認自己有2000元可以購毒，才會答應以
      2000元進行毒品交易。倘若廖國男預備之金額不足2000元
      ，其應該會繼續與被告磋商交易數量與金額到自己有能力
      支付之程度才對，否則，廖國男答應了以2000元進行毒品
      交易，跑回去拿錢，錢卻不夠，返回到交易地點時，拿不
      出2000元來進行毒品交易，只會讓販賣者即被告失去耐性
      ，廖國男自己也無法取得毒品而白跑一趟，行為並不合理
      。
　　⒍毒品買賣與持有毒品均屬違法情事，政府查緝甚嚴，也因此，不論是持有毒品者或進行毒品交易之人，都會謹慎而秘密從事，深怕為檢警查獲，以致獲罪。所以毒品交易，多半是隱密、迅速進行，盡量避免節外生枝，增加遭查緝風險。倘若廖國男沒有足夠的購毒價金，大可不買或繼續議價，不必白跑一趟反覆來往取款地與購毒現場，增加雙方被查緝毒品交易風險。
　　⒎再從廖國男於同日21時41分許，返回交易地點與被告接洽1分鐘左右後，隨即自離開之情形來看，可以認定廖國男是以其與被告議定好之價格順利拿到毒品，完成交易，各自迅速離開（1分鐘剛好是清點金額、取出毒品、交付毒品之時間），此情亦與毒品交易需隱蔽及迅速之特性相符，且益徵證人廖國男上開證述之真實性。如果廖國男並未備妥議定的交易金額即到達現場，被告必定會不高興並且質疑為何廖國男未依約提出2000元的購毒金，兩人勢必會有一番爭吵，又或者廖國男為求滿足毒癮，持續央求被告減價出售，廖國男與被告絕對不會在短時間就各自離開現場。
　  ⒏據此，廖國男證述在直播當日有以2000元之價格向被告購
      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核與直播影片勘驗內容及西
      螺果菜市場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顯示之情況相符，其證述
      真實可信，被告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
      予廖國男，並完成毒品交易之情，堪以認定。至公訴意旨
      雖認被告是以2500元之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給廖
      國男，然證人廖國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是以2000元或
      25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再依附表三
      所示之直播影片對話內容顯示，被告最後是開價0.5公克2
      000元之價格後，廖國男才表示同意與之交易等情，足認
      本件被告販賣毒品之價額應為2000元，公訴意旨認為2500
      元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㈢本院不採被告及辯護人辯解之理由：
　　⒈被告辯稱：當天廖國男過來要跟我買0.5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但我叫他不要再施用毒品了，我不想賣他所以開半克4500元的高價給他云云。直播內容關於開價4500元之部分略以（以下A男為證人廖國男、B男為被告）：「A男：我都照你說的跟我們那…跟我們那三個司機講，再來都要四五，一克四五，B男：還四五，A男：你叫我這樣跟人家講的呢。」而證人廖國男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在直播影片提到已經向3名司機說過以後1公克要4500元，是因為在直播影片前被告有要求我向該3名司機講，我雖有答應他，但我實際上沒有講，那3位司機分別是西螺果菜市場第一楝送貨的司機綽號「曾衰小」、秀風果菜行司機及1名下午來買菜的司機，這些人我只知道他們的人，不清楚他的姓名，這些司機都有向李永文購買毒品過，算是他的藥腳等語（偵6007卷第95頁至第97頁），是核直播影片之內容及證人廖國男之證述，均未提及0.5公克4500元之價格，而是說1公克4500元之價格，故被告辯稱其故意開0.5公克4500元的高價給廖國男云云，顯係臨訟杜撰之詞；又被告辯稱：廖國男於當日21時34分離開、21時40分返回我車子旁邊時，拿不到1000元要跟我買，跟當初談好的半公克3000元不符，所以我決定不賣他，我就離開現場，交易沒有成功云云，則被告既然不想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男，又何必停留在現場等待廖國男，且如果廖國男未攜帶足夠價錢而返回被告自小客車旁與被告交涉，理應繼續與被告討價還價，自不可能於當日21時40分返回與被告接洽不到1分鐘的時間，即各自離開現場，是被告辯稱廖國男返回時拿不到1000元，跟當初談好的價錢不符，所以沒有交易成功乙節，可信度甚低。
    ⒉至於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⑴證人廖國男對於直播見面
      當時即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完成交易，及交易
      金額究竟為2000元或2500元等情前後證述不一致，其證述
      無法採信。⑵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尚未達成合
      意，無法證明本件毒品交易已經完成。經查：
　　  ⑴細譯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之偵訊筆錄，關於被告
        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男之部分，檢察官僅訊問廖國
        男直播當天向被告購買多少毒品？廖國男則答稱：2500
        元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故檢察官並未就廖國男是直播
        見面當時即與被告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完成
        交易等情加以追問（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此部
        分經證人廖國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偵訊筆錄沒有記載
        的這麼詳細，我確實是在與被告對話後有回攤位搬一下
        東西，不到1小時內再回來跟被告買毒品等語（本院卷
        第224頁至第225頁），故證人廖國男就此部分並無前後
        不一致之情形；至本件毒品交易價金部分，被告與廖國
        男協議甲基安非他命價格之過程已如上所述，其中被告
        曾經開價0.5公克3000元、2500元及2000元，是2500元
        及2000元之金額均曾經出現在雙方議價過程中，而本件
        於本院審理時已距離案發時間1年多，本難期待證人能
        清楚記憶最終是以2500元或2000元之價格交易，故證人
        廖國男雖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本件毒品成交價是2000元或
        是2500元等語，惟此部分僅是證人記憶不清楚之情形，
        而非證人之證述有前後不一致之瑕疵，故並不影響證人
        整體證述之可信性。
　　  ⑵另觀之直播影片對話內容得知，本件議價過程是在被告
        最後開價2000元時，證人廖國男始回答說好等語，並要
        求被告在現場等候，且向被告表示其回去拿錢馬上過來
        等情，應可認定被告與證人廖國男已經達成毒品交易價
        格之合意，證人廖國男才會回攤位拿錢，故辯護人稱：
        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尚未達成合意等語，尚
        屬無據。
  ㈣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處罰之「販賣」毒品罪，所著重者為
    在主觀上有藉以牟利之惡性，及對毒品之擴散具有較有償或
    無償轉讓行為更嚴重之危害性，被告「營利」之意圖係從客
    觀之社會環境、情況及人證、物證等資料，依據證據法則綜
    合研判認定（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另販賣毒品之所謂販賣行為，係行為人基於營利之目的
    ，而販入或賣出毒品而言，販賣毒品者，其主觀上須有營利
    之意圖，且客觀上有販賣之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
    否已經獲利，則非所問，再者，販賣之利得，除被告就販賣
    之價量俱臻明確供述外，委難察得實情，然販賣之人從價差
    或量差中牟利之方式雖異，其意圖營利之販賣行為則無二致
    。衡諸甲基安非他命量微價高，且為政府查緝之違禁物，販
    賣第二級毒品罪均屬重罪，凡販賣毒品者，茍無利益可圖，
    應無甘冒被他人供出來源或遭檢警查緝法辦之危險而平價供
    應他人施用之理，因此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出售之價格低廉，
    或以同一價格販賣而減少毒品之份量，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價
    差或量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之認定。據此，若無
    利可圖，被告應該不會甘冒重典，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
    他命予廖國男，再從被告就毒品開價金額錙銖必較、討價還
    價之過程得知，被告確實利用販入毒品後再賣出，以獲取價
    差或量差之利益，而主觀上有販賣毒品以營利之意圖至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
    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
    級毒品罪。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前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
    應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
    件，經本院裁定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年5月、3年4月
    、6月，而接續執行，於108年1月23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獄，
    於110年2月3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
    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為證，且檢察官已提出
    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偵7230卷第46頁至第57頁）、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指揮書2份（本院卷第99頁
    、第101頁）、本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及最高法院相
    關定刑裁定（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22頁），亦具體說明被告
    於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
    以上之各罪，且屬罪質相同之販賣毒品案件等語。本院審酌
    後認檢察官已就構成累犯之待證事實提出證明方法，並就依
    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部分，盡其主張及說明責任，合於最高法
    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兼衡被告本案所犯
    與前案所犯為相同類型之犯罪，於刑罰執行完畢後未及1年
    再犯本案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顯見其對於刑罰感應能力不
    佳，且參以被告本案犯罪情節，核無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
    釋所謂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自仍應論以累犯，並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竊盜等刑事前科（累
    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參，素行不良。本件被告所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有擴散
    毒品在社會上流通之危險，並令施用者沉迷淪陷，進而戕害
    施用者之個人身心健康，甚至可能令施用毒品者因缺錢購毒
    而引發各式犯罪，所為實不可取。再者，被告犯後始終否認
    犯行，未見任何悔意，無法就量刑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並
    考量本件販賣毒品之數量，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肄
    業之教育程度，現在在嘉義做菜販，月入10萬元，與妻子、
    父母親及弟弟同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關於毒品違禁物及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等
    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查獲之第一級、
    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第19條第1項
    「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均沒收之。」之要件者，為刑法之特別規定，應優
    先適用各該條之規定，沒收銷燬或沒收之，且供販賣毒品所
    用之物，沒收不以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者為限，至於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未有特別規定之部分，諸如：犯罪所得之沒收、
    未扣案之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其追徵價額、犯罪預備之物
    等，則應回歸刑法總則之規定。查：
　⒈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包，係查獲之
    第二級毒品，均應連同其包裝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
    條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銷燬之。　
  ⒉被告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罪所得為2000元，並未扣案
    ，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之，且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其餘扣案物（參見附表二），因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或非
  違禁物或供犯罪所用之物，均不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偵查起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子榮  
                              
 　　　　　　　　　　　　　　　　　  法  官  黃震岳
　　　　　　　　　　　　　　　　　　 
                                     法  官  黃玥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邱明通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送驗數量（淨重） 鑑定結果    驗餘數量（淨重）  1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個） 1包 0.0108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0.0093公克  2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個） 1包 0.2749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0.2683公克  3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個） 1包 1.2690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1.2627公克  備考 檢出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驗前總淨重1.5547公克，驗後總淨重1.5403公克。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銀色左輪手槍 1支 無殺傷力，已責付被告保管 2 灰色左輪手槍 1支 無殺傷力，已責付被告保管 3 安非他命吸食器 1組  4 行動電話 2支  
　　　
附表三：　　
一、檔案名稱：JHCB7457（偵6077卷後方光碟存放袋內光碟，光碟片上記載「李○文直播影片」） 二、影片長度：4分3秒 三、概述： 　⒈為一車輛內部前座的擋風玻璃下攝影機所拍攝之影片。 　⒉夜間，畫面彩色，有聲音。 四、勘驗內容： 　 影片為手機螢幕畫面顯示為臉書帳號「李永文、李永文的直播影片」，畫面顯示之上傳時直播影片時間為110年8月22日下午1時26分，畫面為一車輛內部前座的擋風玻璃下空位，有一眼鏡置放於影片下方處，惟未見對話之二人，影片前方則為一市場內部，可見有人推車正在收拾攤位，並有貨車倒車經過，影片聲有二名男生正在談話。 　 A男：他給我秤，我…我…我自己要注射，秤半克起來，我來給我牛奶的小弟仔拿錢，他在…他在我們的「雞仔位」（音譯） 　 B男：你是總共要多少啦？ 　 A男：我半克就好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我…你要叫他我給你答應，我…你要給我空間。 　 B男：半克要…什麼…你要跟他拿多少，我哪會知道。 　 A男：我哪知道你半克要跟我拿多少？2千、3千？ 　 B男：2千5就好了。 　 A男：我都照你說的跟我們那…跟我們那三個司機講，再來都要四五，一克四五， 　 B男：還四五， 　 A男：你叫我這樣跟人家講的呢。 　 B男：我跟你講啦，你拿3千來，我連同袋子秤給你，6給你啦。 　 A男：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呢，你連同袋子是… 　 B男：好，我7給你啦，連同… 　 A男：3千喔。 　 B男：「噹5」（音譯）。 　 A男：哈？ 　 B男：1噹，半克給你啦。 　 A男：半克喔。 　 B男：因為那…哪有那麼多… 　 （窗外疑似有人說請移一下車好嗎） 　 B男：好好好。 　 （車子開始往前移動往右前方停靠） 　 A男：你說半克3千對嗎？ 　 B男：阿就0.7連同袋子，我跟你講啦，就是連同袋子0.7給你，那袋子才多重而已… 　 A男：我也坦白跟你說這半克我自己要吃的，你要叫我改，我有跟你答應，不過我…，你不…要給我「壓縮米」（音譯）的時間， 　 B男：你要吃不吃其實跟我沒關係啦，你還欠我500的咧。 　 A男：我跟你說…，你說的… 　 B男：我跟你說， 　 A男：出發點是為我好， 　 B男：我也是為你好，所以才叫你不要吃，因為藥現在很貴的， 　 A男：好，那我記得，我都記在心底，我都會知道。 　 B男：你也可以去給我報阿，對嗎？ 　 A男：告什麼？我跟你說… 　 B男：你也可以去給我報，因為給我打死都不承認， 　 A男：雞舍的那個，我就…我就跟你講，你在跟我說什麼…怕什麼，我如果怎麼我會挺你們2個，我跟你說，我不曾去跟人家「ㄍㄧㄣ」過 　 B男：不然人會…，算啦算啦，以後你們西螺市場的…阿你給他… 　 A男：我跟你講，你滿耳孔去… 　 B男：我跟你說，「一郎」他跟我說你自己西螺市場怎麼樣，你如果沒有就好， 　 A男：他鬼啦，他鬼你知道嗎？ 　 B男：我跟你說，他如果沒有就算了，你如果沒有就算了，不要說哄給你「透頭」（音譯）嘍，到時候對嗎…因為… 　 A男：他是鬼你知道嗎？ 　 B男：我怎麼會不知道他鬼。 　 A男：哈？ 　 B男：大家都是鬼。 　 A男：大家都是鬼。 　 B男：噢… 　 A男：我跟你說啦， 　 B男：你們說那麼多，你還在那裡「鬥錢」（音譯），我就不想聽你們說的。 　 A男：我從頭到尾我就沒有跟他「鬥錢」（音譯）啦。都是他在跟…為什麼都他在跟我「鬥錢」（音譯），為什麼跟我「鬥錢」（音譯）？ 　 B男：你就不要理他嘛，我就不要理他囉。 　 A男：你…我跟你說啦，自我關出來到現在啦， 　 B男：如果是我… 　 A男：我從頭到尾被他佔便宜到現在。 　 B男：阿你自己要被人家佔便宜的，你是在講什麼？ 　 A男：阿… 　 B男：我怎麼不會被他佔便宜？他怎麼不來佔我便宜？ 　 A男：你阿文從來沒有被他佔便宜？ 　 B男：嗯。 　 A男：哈，你阿文頂多就是，你阿文要被人家佔便宜，看人，你會看人啦。 　 B男：我跟你講啦，就沒拿錢給我就是東西…，就是正常的啦。 　 A男：（笑聲） 　 B男：2千就是2千啦，不可能多啦，再怎麼樣都不可能增加啦，林北要讓你欠，林北還要給你多還是不多喔，這樣在說什麼，你要先回去拿錢來，再來跟我說啦。 　 A男：好，我在…我現在去給，我咧… 　 B男：你去拿，你去拿， 　 A男：我馬上拿馬上有。 　 B男：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你。 　 A男：同樣菜市場就好啦。 　 B男：我在這裡，就像是要報給人家看喔。 　 A男：同樣菜市場裡面就好了。 　 B男：去那裡拿一拿，看要在哪裡拿，拿到就要走了，哼。 　 A男：你是不要離開呢，我現在馬上去馬上就回來呢，可不可以吃？ 　 B男：要吃就吃阿。 　 A男：我喝半瓶高粱現在還…肚子很餓的。 　 B男：你看我現在在… 　 （畫面晃動影片結束，畫面時間4分2秒）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4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永文








選任辯護人  黃敏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6077、72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永文販賣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拾壹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李永文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不得持有或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營利之犯意，於民國110年8月22日21時（起訴書誤載為「13時26分」，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螺果菜市場，以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價格，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販賣予廖國男，並完成交易。嗣因李永文當日有持用其手機連線開啟臉書直播，為警執行網路巡邏時查悉李永文上開販賣毒品予廖國男之直播對話，經警轉錄直播影片後，向本院聲請搜索票，並於110年8月28日10時許，持該搜索票至李永文位於雲林縣○○鄉○○村○○00○0號之住處，當場查獲如附表一所示之扣案物，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證據能力部分）：
一、被告李永文及辯護人爭執證人廖國男警詢供述之證據能力，本院認為上開警詢供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傳聞證據，且該警詢之供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無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之辯護人雖爭執證人廖國男於偵訊中之證述，惟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同年10月15日偵訊中之證述（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偵6884卷第63頁至第68頁），係經具結後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傳喚證人廖國男到庭，並使被告與證人對質、詰問，已確保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且為合法調查，是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同年10月15日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應有證據能力，得為本案之證據資料；另證人廖國男於110年11月2日、同年月8日偵查中之證述（偵6077卷第265頁至第266頁；偵6884卷第89頁），因未經具結，故認證人廖國男於該2次偵訊中之供述無證據能力。
三、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其餘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亦無違法取證等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均有證據能力。
四、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下列之非供述證據，經核其作成及取證程序均無違法之處，與本案亦具有關連性，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復皆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五、至辯護人爭執檢察官勘驗被告臉書直播影片之勘驗筆錄與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刑事案件錄音譯文表之證據能力部分，因本判決並未援引上開爭執之勘驗筆錄及錄音譯文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故不贅述該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固坦認有於110年8月22日21時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螺果菜市場與廖國男見面，並與廖國男對話如附表三所示之內容，且上開對話經上傳臉書直播等情，惟否認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廖國男之事實，辯稱：當天廖國男過來要跟我買0.5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但我叫他不要再施用毒品了，我不想賣他所以開半克4500元的高價給他，廖國男於當日21時34分離開、21時40分返回我車子旁邊時，拿不到1000元要跟我買，跟當初談好的半公克3000元不符，所以我決定不賣他，我就離開現場，交易沒有成功云云（本院訴卷第89頁至第90頁；偵7230卷第9頁）。其辯護人則以：⒈證人廖國男對於直播見面當時即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完成交易，及交易金額究竟為2000元或2500元等情前後證述不一致，其證述無法採信。⒉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尚未達成合意，無法證明本件毒品交易已經完成等語（本院訴卷第249頁至第250頁），為被告置辯。經查：
  ㈠被告有於110年8月22日21時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螺果菜市場與證人廖國男見面，與廖國男對話如附表三所示之內容，且上開對話經上傳臉書直播，經警執行網路巡邏時查悉上開對話內容後，於110年8月28日10時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位於雲林縣○○鄉○○村○○00○0號之住處，當場查獲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扣案物等情，核與證人廖國男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大致相符（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32頁），並有本院勘驗直播影片之勘驗筆錄（本院卷第132頁至第136頁）、本院搜索票影本1紙（偵6077卷第10頁）、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偵6077卷第11頁至第13頁）、搜索及現場蒐證照片12幀（偵6077卷第25頁至第30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報告日期110年9月2日草療鑑字第1100800609號鑑驗書1紙（偵6077卷第184頁）、扣案物照片12幀（偵6077卷第31頁至第34頁、第183頁、第188頁至第189頁）、被告所使用FACEBOOK軟體手機擷取圖片4幀（偵6077卷第35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紙（偵6077卷第40頁）、元長分駐所110年9月11日職務報告1紙（偵6077卷第114頁）、監視器翻拍照片14幀（偵7230卷第23頁至第29頁）在卷可稽，並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物扣案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上開事實，首堪認定之。
  ㈡基於以下理由，本院認定被告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予廖國男，並完成毒品交易：
　　⒈證人廖國男於偵訊時具結證述：我與被告是在監獄服刑時認識，之後又在西螺果菜市場偶遇他，我是聽其他攤商說被告有在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直播當日我有向被告買2500元的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並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直播對話內容我提到「我半克就好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被告回答「2千5就好了」，是指我要跟被告買半公克的安非他命，但最後成交價是2000元還是2500元我忘記了，我跟被告講好要買安非他命後，我就先回攤位搬普渡用品，隔一下子不到1小時內再回來跟他交易安非他命，當天我確實有拿錢給他，也有拿到毒品等語（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0頁、第225頁、第228頁、第232頁），證人廖國男於審理時對於本件毒品交易價格是2000元或2500元，雖陳述有記憶不清楚之情形，惟證人對於有在直播當日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節，始終為前後一致之證述，再參酌證人與被告並無怨隙仇恨，其因直播內容而遭檢警追查幫助被告販賣毒品之案件，亦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1年3月31日以110年度偵字第688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於同年4月21日駁回職權送再議處分確定，故證人亦無供出共犯或上手而欲獲得減刑寬典之動機，實無必要誣指其與被告已完成本件毒品交易之事實，是其證詞可信度甚高。
　　⒉廖國男與被告進行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時，經被告以直播方式錄影，影片之對話內容，業經本院勘驗如附表三所示，有本院勘驗筆錄可考（本院卷第132頁至第136頁）。細究被告與廖國男之對話內容（以下A男為證人廖國男、B男為被告）：「B男：你是總共要多少啦？A男：我半克就好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我…你要叫他我給你答應，我…你要給我空間。B男：半克要…什麼…你要跟他拿多少，我哪會知道。A男：我哪知道你半克要跟我拿多少？2千、3千？B男：2千5就好了。」可知，被告問廖國男是要多少數量，廖國男表示要半克自己吃的，並且問被告半克要多少錢，被告表示2500元就好。被告與廖國男談論交易標的時，刻意不提交易標的，顯露隱匿之情，如非涉及不法，有何隱匿之必要，且廖國男要買一個自己吃的東西，僅僅半克，就要價2500元，如非購買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豈有如此量微價高之理，是廖國男證稱此對話是要跟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等語，應當屬實，且為被告所是認，則被告與廖國男此段話是在講甲基安非他命交易的事之事實，可先認定之。其後，其等再繼續磋商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內容，並稱「B男：我跟你講啦，你拿3千來，我連同袋子秤給你，6給你啦。A男：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呢，你連同袋子是…B男：好，我7給你啦，連同…A男：3千喔。B男：「噹5」（音譯）。A男：哈？B男：1噹，半克給你啦。A男：半克喔。B男：因為那…哪有那麼多…A男：你說半克3千對嗎？B男：阿就0.7連同袋子，我跟你講啦，就是連同袋子0.7給你，那袋子才多重而已…」，被告先跟廖國男表示連同袋子要賣3000元，實務上毒品交易也確實經常用小夾鏈袋裝載販賣，益徵此為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對話無疑。廖國男稱「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呢…3千喔。」語意對價格感到為難。兩人後續再對交易內容進行磋商，後來被告以比較堅定的語氣稱「B男：我跟你講啦，就沒拿錢給我就是東西…，就是正常的啦。B男：2千就是2千啦，不可能多啦，再怎麼樣都不可能增加啦，林北要讓你欠，林北還要給你多還是不多喔，這樣在說什麼，你要先回去拿錢來，再來跟我說啦。」，從被告所稱可知，被告的意思就是沒有拿錢來，就不會交出甲基安非他命，事實上，甲基安非他命價微量高，沒有特殊理由，被告確實也不可能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再者，從被告與廖國男上開對話可知，被告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時，對數量及金額錙銖必較，明顯有意從控制販賣的量或價格來營利，否則，有何特別計較數量跟金額之必要，是被告之營利意圖亦可自此得證。其後，被告表示「2千就是2千啦…你要先回去拿錢來，再來跟我說啦。」從語意上來看，被告最終對價格做了決定，要以2000元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男，並要求廖國男先回去拿錢來再說。被告與廖國男再對話「A男：好，我在…我現在去給，我咧…B男：你去拿，你去拿，A男：我馬上拿馬上有。B男：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你。A男：同樣菜市場就好啦。」，廖國男表示「好，我在…我現在去給」，顯然其對被告所提之2000元價金可以接受，並且要立刻去拿錢進行交易，被告稱「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你」，也明顯看出被告確實同意以這個價格來進行甲基安非他命交易，並且詢問廖國男要在哪裡進行交易，再廖國男表示「同樣菜市場就好啦」後，可以確信，被告與廖國男就「兩人相約在菜市場以2000元之代價，交易甲基安非他命1包」乙事，已經議定。是廖國男證稱最後以2000元之代價購買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核與上開錄影紀錄相符，自堪信為真實。
　　⒊依西螺果菜市場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顯示：111年8月22日21時28分許，證人廖國男進入被告上開自小客車內；同日21時34分許，證人廖國男自被告之自小客車下車後，騎車離開現場；同日21時40分許，證人廖國男再次騎車返回被告上開自小客車旁與被告接洽；同日21時41分許，證人廖國男與被告接洽後各自離開等情（偵7203卷第23頁至第29頁）。再對照廖國男之證述及上開錄影紀錄可知，廖國男於111年8月22日21時28分許進入被告自小客車內，應該是在跟被告商議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事宜，並有如附表三所示之對話內容可資佐證。迨2人就價格議定後，於同日21時34分許，廖國男自被告之自小客車下車後，騎車離開現場。同日21時40分許，廖國男再次騎車返回被告上開自小客車旁與被告接洽時，依其所證，其應已經拿到購毒價金而返回被告車旁；同日21時41分許，廖國男與被告短暫接洽後各自離開，此亦與廖國男證稱：其跟被告講好要買安非他命後，就先回攤位搬普渡用品，隔一下子不到1小時內再回來跟他交易安非他命等情相符。
　　⒋再審酌施用毒品有高度成癮性，施用者常身陷其中無法自拔，此由廖國男稱「我也坦白跟你說這半克我自己要吃的，你要叫我改，我有跟你答應，不過我…，你不…要給我『壓縮米』」等語，表示要改掉施用毒品習性，也需要一些『壓縮米』的時間，即可得知上情。廖國男既然毒品成癮，且從上開對話可知，廖國男反覆地與被告商討毒品交易數量與內容，彰顯強烈的購毒意願，極有可能是毒癮已經發作，非常希望能購毒施用。則當其與被告談好毒品交易內容時，自然會依議定內容進行毒品交易，如果反悔，造成交易失敗，豈非徒使自己毒癮發作感到痛苦，是其為滿足毒癮，在與被告談妥交易內容後，取錢前往約定處所購毒乙節，核與情理相符。
　　⒌從上開對話來看，被告與廖國男本來對於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數量與金額，一直在磋商無法議定，直到被告要以2000元之價格出售後，廖國男才表示同意，2人因此議定交易內容。廖國男在與被告議定交易內容時，必定已評估自己的金錢來源，確認自己有2000元可以購毒，才會答應以2000元進行毒品交易。倘若廖國男預備之金額不足2000元，其應該會繼續與被告磋商交易數量與金額到自己有能力支付之程度才對，否則，廖國男答應了以2000元進行毒品交易，跑回去拿錢，錢卻不夠，返回到交易地點時，拿不出2000元來進行毒品交易，只會讓販賣者即被告失去耐性，廖國男自己也無法取得毒品而白跑一趟，行為並不合理。
　　⒍毒品買賣與持有毒品均屬違法情事，政府查緝甚嚴，也因此，不論是持有毒品者或進行毒品交易之人，都會謹慎而秘密從事，深怕為檢警查獲，以致獲罪。所以毒品交易，多半是隱密、迅速進行，盡量避免節外生枝，增加遭查緝風險。倘若廖國男沒有足夠的購毒價金，大可不買或繼續議價，不必白跑一趟反覆來往取款地與購毒現場，增加雙方被查緝毒品交易風險。
　　⒎再從廖國男於同日21時41分許，返回交易地點與被告接洽1分鐘左右後，隨即自離開之情形來看，可以認定廖國男是以其與被告議定好之價格順利拿到毒品，完成交易，各自迅速離開（1分鐘剛好是清點金額、取出毒品、交付毒品之時間），此情亦與毒品交易需隱蔽及迅速之特性相符，且益徵證人廖國男上開證述之真實性。如果廖國男並未備妥議定的交易金額即到達現場，被告必定會不高興並且質疑為何廖國男未依約提出2000元的購毒金，兩人勢必會有一番爭吵，又或者廖國男為求滿足毒癮，持續央求被告減價出售，廖國男與被告絕對不會在短時間就各自離開現場。
　  ⒏據此，廖國男證述在直播當日有以2000元之價格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核與直播影片勘驗內容及西螺果菜市場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顯示之情況相符，其證述真實可信，被告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予廖國男，並完成毒品交易之情，堪以認定。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是以2500元之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給廖國男，然證人廖國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是以2000元或25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再依附表三所示之直播影片對話內容顯示，被告最後是開價0.5公克2000元之價格後，廖國男才表示同意與之交易等情，足認本件被告販賣毒品之價額應為2000元，公訴意旨認為2500元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㈢本院不採被告及辯護人辯解之理由：
　　⒈被告辯稱：當天廖國男過來要跟我買0.5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但我叫他不要再施用毒品了，我不想賣他所以開半克4500元的高價給他云云。直播內容關於開價4500元之部分略以（以下A男為證人廖國男、B男為被告）：「A男：我都照你說的跟我們那…跟我們那三個司機講，再來都要四五，一克四五，B男：還四五，A男：你叫我這樣跟人家講的呢。」而證人廖國男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在直播影片提到已經向3名司機說過以後1公克要4500元，是因為在直播影片前被告有要求我向該3名司機講，我雖有答應他，但我實際上沒有講，那3位司機分別是西螺果菜市場第一楝送貨的司機綽號「曾衰小」、秀風果菜行司機及1名下午來買菜的司機，這些人我只知道他們的人，不清楚他的姓名，這些司機都有向李永文購買毒品過，算是他的藥腳等語（偵6007卷第95頁至第97頁），是核直播影片之內容及證人廖國男之證述，均未提及0.5公克4500元之價格，而是說1公克4500元之價格，故被告辯稱其故意開0.5公克4500元的高價給廖國男云云，顯係臨訟杜撰之詞；又被告辯稱：廖國男於當日21時34分離開、21時40分返回我車子旁邊時，拿不到1000元要跟我買，跟當初談好的半公克3000元不符，所以我決定不賣他，我就離開現場，交易沒有成功云云，則被告既然不想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男，又何必停留在現場等待廖國男，且如果廖國男未攜帶足夠價錢而返回被告自小客車旁與被告交涉，理應繼續與被告討價還價，自不可能於當日21時40分返回與被告接洽不到1分鐘的時間，即各自離開現場，是被告辯稱廖國男返回時拿不到1000元，跟當初談好的價錢不符，所以沒有交易成功乙節，可信度甚低。
    ⒉至於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⑴證人廖國男對於直播見面當時即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完成交易，及交易金額究竟為2000元或2500元等情前後證述不一致，其證述無法採信。⑵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尚未達成合意，無法證明本件毒品交易已經完成。經查：
　　  ⑴細譯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之偵訊筆錄，關於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男之部分，檢察官僅訊問廖國男直播當天向被告購買多少毒品？廖國男則答稱：2500元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故檢察官並未就廖國男是直播見面當時即與被告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完成交易等情加以追問（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此部分經證人廖國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偵訊筆錄沒有記載的這麼詳細，我確實是在與被告對話後有回攤位搬一下東西，不到1小時內再回來跟被告買毒品等語（本院卷第224頁至第225頁），故證人廖國男就此部分並無前後不一致之情形；至本件毒品交易價金部分，被告與廖國男協議甲基安非他命價格之過程已如上所述，其中被告曾經開價0.5公克3000元、2500元及2000元，是2500元及2000元之金額均曾經出現在雙方議價過程中，而本件於本院審理時已距離案發時間1年多，本難期待證人能清楚記憶最終是以2500元或2000元之價格交易，故證人廖國男雖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本件毒品成交價是2000元或是2500元等語，惟此部分僅是證人記憶不清楚之情形，而非證人之證述有前後不一致之瑕疵，故並不影響證人整體證述之可信性。
　　  ⑵另觀之直播影片對話內容得知，本件議價過程是在被告最後開價2000元時，證人廖國男始回答說好等語，並要求被告在現場等候，且向被告表示其回去拿錢馬上過來等情，應可認定被告與證人廖國男已經達成毒品交易價格之合意，證人廖國男才會回攤位拿錢，故辯護人稱：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尚未達成合意等語，尚屬無據。
  ㈣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處罰之「販賣」毒品罪，所著重者為在主觀上有藉以牟利之惡性，及對毒品之擴散具有較有償或無償轉讓行為更嚴重之危害性，被告「營利」之意圖係從客觀之社會環境、情況及人證、物證等資料，依據證據法則綜合研判認定（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另販賣毒品之所謂販賣行為，係行為人基於營利之目的，而販入或賣出毒品而言，販賣毒品者，其主觀上須有營利之意圖，且客觀上有販賣之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則非所問，再者，販賣之利得，除被告就販賣之價量俱臻明確供述外，委難察得實情，然販賣之人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之方式雖異，其意圖營利之販賣行為則無二致。衡諸甲基安非他命量微價高，且為政府查緝之違禁物，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均屬重罪，凡販賣毒品者，茍無利益可圖，應無甘冒被他人供出來源或遭檢警查緝法辦之危險而平價供應他人施用之理，因此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出售之價格低廉，或以同一價格販賣而減少毒品之份量，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價差或量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之認定。據此，若無利可圖，被告應該不會甘冒重典，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廖國男，再從被告就毒品開價金額錙銖必較、討價還價之過程得知，被告確實利用販入毒品後再賣出，以獲取價差或量差之利益，而主觀上有販賣毒品以營利之意圖至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前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應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本院裁定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年5月、3年4月、6月，而接續執行，於108年1月23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獄，於110年2月3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為證，且檢察官已提出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偵7230卷第46頁至第57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指揮書2份（本院卷第99頁、第101頁）、本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及最高法院相關定刑裁定（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22頁），亦具體說明被告於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且屬罪質相同之販賣毒品案件等語。本院審酌後認檢察官已就構成累犯之待證事實提出證明方法，並就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部分，盡其主張及說明責任，合於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兼衡被告本案所犯與前案所犯為相同類型之犯罪，於刑罰執行完畢後未及1年再犯本案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顯見其對於刑罰感應能力不佳，且參以被告本案犯罪情節，核無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所謂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自仍應論以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竊盜等刑事前科（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不良。本件被告所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有擴散毒品在社會上流通之危險，並令施用者沉迷淪陷，進而戕害施用者之個人身心健康，甚至可能令施用毒品者因缺錢購毒而引發各式犯罪，所為實不可取。再者，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見任何悔意，無法就量刑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並考量本件販賣毒品之數量，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現在在嘉義做菜販，月入10萬元，與妻子、父母親及弟弟同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關於毒品違禁物及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等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第19條第1項「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之要件者，為刑法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各該條之規定，沒收銷燬或沒收之，且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沒收不以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者為限，至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未有特別規定之部分，諸如：犯罪所得之沒收、未扣案之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其追徵價額、犯罪預備之物等，則應回歸刑法總則之規定。查：
　⒈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包，係查獲之第二級毒品，均應連同其包裝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銷燬之。　
  ⒉被告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罪所得為2000元，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之，且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其餘扣案物（參見附表二），因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或非違禁物或供犯罪所用之物，均不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偵查起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子榮  
                              
 　　　　　　　　　　　　　　　　　  法  官  黃震岳
　　　　　　　　　　　　　　　　　　 
                                     法  官  黃玥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邱明通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送驗數量（淨重）

		鑑定結果



		


		


		


		驗餘數量（淨重）

		




		1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個）

		1包

		0.0108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0.0093公克

		




		2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個）

		1包

		0.2749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0.2683公克

		




		3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個）

		1包

		1.2690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1.2627公克

		




		備考

		檢出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驗前總淨重1.5547公克，驗後總淨重1.5403公克。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銀色左輪手槍

		1支

		無殺傷力，已責付被告保管



		2

		灰色左輪手槍

		1支

		無殺傷力，已責付被告保管



		3

		安非他命吸食器

		1組

		




		4

		行動電話

		2支

		








　　　
附表三：　　
		一、檔案名稱：JHCB7457（偵6077卷後方光碟存放袋內光碟，光碟片上記載「李○文直播影片」）
二、影片長度：4分3秒
三、概述：
　⒈為一車輛內部前座的擋風玻璃下攝影機所拍攝之影片。
　⒉夜間，畫面彩色，有聲音。
四、勘驗內容：
　 影片為手機螢幕畫面顯示為臉書帳號「李永文、李永文的直播影片」，畫面顯示之上傳時直播影片時間為110年8月22日下午1時26分，畫面為一車輛內部前座的擋風玻璃下空位，有一眼鏡置放於影片下方處，惟未見對話之二人，影片前方則為一市場內部，可見有人推車正在收拾攤位，並有貨車倒車經過，影片聲有二名男生正在談話。
　 A男：他給我秤，我…我…我自己要注射，秤半克起來，我來給我牛奶的小弟仔拿錢，他在…他在我們的「雞仔位」（音譯）
　 B男：你是總共要多少啦？
　 A男：我半克就好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我…你要叫他我給你答應，我…你要給我空間。
　 B男：半克要…什麼…你要跟他拿多少，我哪會知道。
　 A男：我哪知道你半克要跟我拿多少？2千、3千？
　 B男：2千5就好了。
　 A男：我都照你說的跟我們那…跟我們那三個司機講，再來都要四五，一克四五，
　 B男：還四五，
　 A男：你叫我這樣跟人家講的呢。
　 B男：我跟你講啦，你拿3千來，我連同袋子秤給你，6給你啦。
　 A男：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呢，你連同袋子是…
　 B男：好，我7給你啦，連同…
　 A男：3千喔。
　 B男：「噹5」（音譯）。
　 A男：哈？
　 B男：1噹，半克給你啦。
　 A男：半克喔。
　 B男：因為那…哪有那麼多…
　 （窗外疑似有人說請移一下車好嗎）
　 B男：好好好。
　 （車子開始往前移動往右前方停靠）
　 A男：你說半克3千對嗎？
　 B男：阿就0.7連同袋子，我跟你講啦，就是連同袋子0.7給你，那袋子才多重而已…
　 A男：我也坦白跟你說這半克我自己要吃的，你要叫我改，我有跟你答應，不過我…，你不…要給我「壓縮米」（音譯）的時間，
　 B男：你要吃不吃其實跟我沒關係啦，你還欠我500的咧。
　 A男：我跟你說…，你說的…
　 B男：我跟你說，
　 A男：出發點是為我好，
　 B男：我也是為你好，所以才叫你不要吃，因為藥現在很貴的，
　 A男：好，那我記得，我都記在心底，我都會知道。
　 B男：你也可以去給我報阿，對嗎？
　 A男：告什麼？我跟你說…
　 B男：你也可以去給我報，因為給我打死都不承認，
　 A男：雞舍的那個，我就…我就跟你講，你在跟我說什麼…怕什麼，我如果怎麼我會挺你們2個，我跟你說，我不曾去跟人家「ㄍㄧㄣ」過
　 B男：不然人會…，算啦算啦，以後你們西螺市場的…阿你給他…
　 A男：我跟你講，你滿耳孔去…
　 B男：我跟你說，「一郎」他跟我說你自己西螺市場怎麼樣，你如果沒有就好，
　 A男：他鬼啦，他鬼你知道嗎？
　 B男：我跟你說，他如果沒有就算了，你如果沒有就算了，不要說哄給你「透頭」（音譯）嘍，到時候對嗎…因為…
　 A男：他是鬼你知道嗎？
　 B男：我怎麼會不知道他鬼。
　 A男：哈？
　 B男：大家都是鬼。
　 A男：大家都是鬼。
　 B男：噢…
　 A男：我跟你說啦，
　 B男：你們說那麼多，你還在那裡「鬥錢」（音譯），我就不想聽你們說的。
　 A男：我從頭到尾我就沒有跟他「鬥錢」（音譯）啦。都是他在跟…為什麼都他在跟我「鬥錢」（音譯），為什麼跟我「鬥錢」（音譯）？
　 B男：你就不要理他嘛，我就不要理他囉。
　 A男：你…我跟你說啦，自我關出來到現在啦，
　 B男：如果是我…
　 A男：我從頭到尾被他佔便宜到現在。
　 B男：阿你自己要被人家佔便宜的，你是在講什麼？
　 A男：阿…
　 B男：我怎麼不會被他佔便宜？他怎麼不來佔我便宜？
　 A男：你阿文從來沒有被他佔便宜？
　 B男：嗯。
　 A男：哈，你阿文頂多就是，你阿文要被人家佔便宜，看人，你會看人啦。
　 B男：我跟你講啦，就沒拿錢給我就是東西…，就是正常的啦。
　 A男：（笑聲）
　 B男：2千就是2千啦，不可能多啦，再怎麼樣都不可能增加啦，林北要讓你欠，林北還要給你多還是不多喔，這樣在說什麼，你要先回去拿錢來，再來跟我說啦。
　 A男：好，我在…我現在去給，我咧…
　 B男：你去拿，你去拿，
　 A男：我馬上拿馬上有。
　 B男：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你。
　 A男：同樣菜市場就好啦。
　 B男：我在這裡，就像是要報給人家看喔。
　 A男：同樣菜市場裡面就好了。
　 B男：去那裡拿一拿，看要在哪裡拿，拿到就要走了，哼。
　 A男：你是不要離開呢，我現在馬上去馬上就回來呢，可不可以吃？
　 B男：要吃就吃阿。
　 A男：我喝半瓶高粱現在還…肚子很餓的。
　 B男：你看我現在在…
　 （畫面晃動影片結束，畫面時間4分2秒）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4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永文




選任辯護人  黃敏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6077、72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永文販賣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拾壹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李永文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不得持有或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營利之犯意，於民國110年8月22日21時（起訴書誤載為「13時26分」，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螺果菜市場，以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價格，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販賣予廖國男，並完成交易。嗣因李永文當日有持用其手機連線開啟臉書直播，為警執行網路巡邏時查悉李永文上開販賣毒品予廖國男之直播對話，經警轉錄直播影片後，向本院聲請搜索票，並於110年8月28日10時許，持該搜索票至李永文位於雲林縣○○鄉○○村○○00○0號之住處，當場查獲如附表一所示之扣案物，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證據能力部分）：
一、被告李永文及辯護人爭執證人廖國男警詢供述之證據能力，本院認為上開警詢供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傳聞證據，且該警詢之供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無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之辯護人雖爭執證人廖國男於偵訊中之證述，惟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同年10月15日偵訊中之證述（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偵6884卷第63頁至第68頁），係經具結後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傳喚證人廖國男到庭，並使被告與證人對質、詰問，已確保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且為合法調查，是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同年10月15日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應有證據能力，得為本案之證據資料；另證人廖國男於110年11月2日、同年月8日偵查中之證述（偵6077卷第265頁至第266頁；偵6884卷第89頁），因未經具結，故認證人廖國男於該2次偵訊中之供述無證據能力。
三、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其餘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亦無違法取證等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均有證據能力。
四、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下列之非供述證據，經核其作成及取證程序均無違法之處，與本案亦具有關連性，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復皆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五、至辯護人爭執檢察官勘驗被告臉書直播影片之勘驗筆錄與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刑事案件錄音譯文表之證據能力部分，因本判決並未援引上開爭執之勘驗筆錄及錄音譯文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故不贅述該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固坦認有於110年8月22日21時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螺果菜市場與廖國男見面，並與廖國男對話如附表三所示之內容，且上開對話經上傳臉書直播等情，惟否認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廖國男之事實，辯稱：當天廖國男過來要跟我買0.5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但我叫他不要再施用毒品了，我不想賣他所以開半克4500元的高價給他，廖國男於當日21時34分離開、21時40分返回我車子旁邊時，拿不到1000元要跟我買，跟當初談好的半公克3000元不符，所以我決定不賣他，我就離開現場，交易沒有成功云云（本院訴卷第89頁至第90頁；偵7230卷第9頁）。其辯護人則以：⒈證人廖國男對於直播見面當時即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完成交易，及交易金額究竟為2000元或2500元等情前後證述不一致，其證述無法採信。⒉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尚未達成合意，無法證明本件毒品交易已經完成等語（本院訴卷第249頁至第250頁），為被告置辯。經查：
  ㈠被告有於110年8月22日21時許，在雲林縣西螺鎮西螺果菜市場與證人廖國男見面，與廖國男對話如附表三所示之內容，且上開對話經上傳臉書直播，經警執行網路巡邏時查悉上開對話內容後，於110年8月28日10時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位於雲林縣○○鄉○○村○○00○0號之住處，當場查獲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扣案物等情，核與證人廖國男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大致相符（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32頁），並有本院勘驗直播影片之勘驗筆錄（本院卷第132頁至第136頁）、本院搜索票影本1紙（偵6077卷第10頁）、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偵6077卷第11頁至第13頁）、搜索及現場蒐證照片12幀（偵6077卷第25頁至第30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報告日期110年9月2日草療鑑字第1100800609號鑑驗書1紙（偵6077卷第184頁）、扣案物照片12幀（偵6077卷第31頁至第34頁、第183頁、第188頁至第189頁）、被告所使用FACEBOOK軟體手機擷取圖片4幀（偵6077卷第35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紙（偵6077卷第40頁）、元長分駐所110年9月11日職務報告1紙（偵6077卷第114頁）、監視器翻拍照片14幀（偵7230卷第23頁至第29頁）在卷可稽，並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物扣案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上開事實，首堪認定之。
  ㈡基於以下理由，本院認定被告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予廖國男，並完成毒品交易：
　　⒈證人廖國男於偵訊時具結證述：我與被告是在監獄服刑時認識，之後又在西螺果菜市場偶遇他，我是聽其他攤商說被告有在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直播當日我有向被告買2500元的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並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直播對話內容我提到「我半克就好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被告回答「2千5就好了」，是指我要跟被告買半公克的安非他命，但最後成交價是2000元還是2500元我忘記了，我跟被告講好要買安非他命後，我就先回攤位搬普渡用品，隔一下子不到1小時內再回來跟他交易安非他命，當天我確實有拿錢給他，也有拿到毒品等語（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0頁、第225頁、第228頁、第232頁），證人廖國男於審理時對於本件毒品交易價格是2000元或2500元，雖陳述有記憶不清楚之情形，惟證人對於有在直播當日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節，始終為前後一致之證述，再參酌證人與被告並無怨隙仇恨，其因直播內容而遭檢警追查幫助被告販賣毒品之案件，亦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1年3月31日以110年度偵字第688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於同年4月21日駁回職權送再議處分確定，故證人亦無供出共犯或上手而欲獲得減刑寬典之動機，實無必要誣指其與被告已完成本件毒品交易之事實，是其證詞可信度甚高。
　　⒉廖國男與被告進行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時，經被告以直播方式錄影，影片之對話內容，業經本院勘驗如附表三所示，有本院勘驗筆錄可考（本院卷第132頁至第136頁）。細究被告與廖國男之對話內容（以下A男為證人廖國男、B男為被告）：「B男：你是總共要多少啦？A男：我半克就好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我…你要叫他我給你答應，我…你要給我空間。B男：半克要…什麼…你要跟他拿多少，我哪會知道。A男：我哪知道你半克要跟我拿多少？2千、3千？B男：2千5就好了。」可知，被告問廖國男是要多少數量，廖國男表示要半克自己吃的，並且問被告半克要多少錢，被告表示2500元就好。被告與廖國男談論交易標的時，刻意不提交易標的，顯露隱匿之情，如非涉及不法，有何隱匿之必要，且廖國男要買一個自己吃的東西，僅僅半克，就要價2500元，如非購買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豈有如此量微價高之理，是廖國男證稱此對話是要跟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等語，應當屬實，且為被告所是認，則被告與廖國男此段話是在講甲基安非他命交易的事之事實，可先認定之。其後，其等再繼續磋商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內容，並稱「B男：我跟你講啦，你拿3千來，我連同袋子秤給你，6給你啦。A男：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呢，你連同袋子是…B男：好，我7給你啦，連同…A男：3千喔。B男：「噹5」（音譯）。A男：哈？B男：1噹，半克給你啦。A男：半克喔。B男：因為那…哪有那麼多…A男：你說半克3千對嗎？B男：阿就0.7連同袋子，我跟你講啦，就是連同袋子0.7給你，那袋子才多重而已…」，被告先跟廖國男表示連同袋子要賣3000元，實務上毒品交易也確實經常用小夾鏈袋裝載販賣，益徵此為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對話無疑。廖國男稱「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呢…3千喔。」語意對價格感到為難。兩人後續再對交易內容進行磋商，後來被告以比較堅定的語氣稱「B男：我跟你講啦，就沒拿錢給我就是東西…，就是正常的啦。B男：2千就是2千啦，不可能多啦，再怎麼樣都不可能增加啦，林北要讓你欠，林北還要給你多還是不多喔，這樣在說什麼，你要先回去拿錢來，再來跟我說啦。」，從被告所稱可知，被告的意思就是沒有拿錢來，就不會交出甲基安非他命，事實上，甲基安非他命價微量高，沒有特殊理由，被告確實也不可能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再者，從被告與廖國男上開對話可知，被告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時，對數量及金額錙銖必較，明顯有意從控制販賣的量或價格來營利，否則，有何特別計較數量跟金額之必要，是被告之營利意圖亦可自此得證。其後，被告表示「2千就是2千啦…你要先回去拿錢來，再來跟我說啦。」從語意上來看，被告最終對價格做了決定，要以2000元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男，並要求廖國男先回去拿錢來再說。被告與廖國男再對話「A男：好，我在…我現在去給，我咧…B男：你去拿，你去拿，A男：我馬上拿馬上有。B男：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你。A男：同樣菜市場就好啦。」，廖國男表示「好，我在…我現在去給」，顯然其對被告所提之2000元價金可以接受，並且要立刻去拿錢進行交易，被告稱「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你」，也明顯看出被告確實同意以這個價格來進行甲基安非他命交易，並且詢問廖國男要在哪裡進行交易，再廖國男表示「同樣菜市場就好啦」後，可以確信，被告與廖國男就「兩人相約在菜市場以2000元之代價，交易甲基安非他命1包」乙事，已經議定。是廖國男證稱最後以2000元之代價購買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核與上開錄影紀錄相符，自堪信為真實。
　　⒊依西螺果菜市場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顯示：111年8月22日21時28分許，證人廖國男進入被告上開自小客車內；同日21時34分許，證人廖國男自被告之自小客車下車後，騎車離開現場；同日21時40分許，證人廖國男再次騎車返回被告上開自小客車旁與被告接洽；同日21時41分許，證人廖國男與被告接洽後各自離開等情（偵7203卷第23頁至第29頁）。再對照廖國男之證述及上開錄影紀錄可知，廖國男於111年8月22日21時28分許進入被告自小客車內，應該是在跟被告商議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事宜，並有如附表三所示之對話內容可資佐證。迨2人就價格議定後，於同日21時34分許，廖國男自被告之自小客車下車後，騎車離開現場。同日21時40分許，廖國男再次騎車返回被告上開自小客車旁與被告接洽時，依其所證，其應已經拿到購毒價金而返回被告車旁；同日21時41分許，廖國男與被告短暫接洽後各自離開，此亦與廖國男證稱：其跟被告講好要買安非他命後，就先回攤位搬普渡用品，隔一下子不到1小時內再回來跟他交易安非他命等情相符。
　　⒋再審酌施用毒品有高度成癮性，施用者常身陷其中無法自拔，此由廖國男稱「我也坦白跟你說這半克我自己要吃的，你要叫我改，我有跟你答應，不過我…，你不…要給我『壓縮米』」等語，表示要改掉施用毒品習性，也需要一些『壓縮米』的時間，即可得知上情。廖國男既然毒品成癮，且從上開對話可知，廖國男反覆地與被告商討毒品交易數量與內容，彰顯強烈的購毒意願，極有可能是毒癮已經發作，非常希望能購毒施用。則當其與被告談好毒品交易內容時，自然會依議定內容進行毒品交易，如果反悔，造成交易失敗，豈非徒使自己毒癮發作感到痛苦，是其為滿足毒癮，在與被告談妥交易內容後，取錢前往約定處所購毒乙節，核與情理相符。
　　⒌從上開對話來看，被告與廖國男本來對於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數量與金額，一直在磋商無法議定，直到被告要以2000元之價格出售後，廖國男才表示同意，2人因此議定交易內容。廖國男在與被告議定交易內容時，必定已評估自己的金錢來源，確認自己有2000元可以購毒，才會答應以2000元進行毒品交易。倘若廖國男預備之金額不足2000元，其應該會繼續與被告磋商交易數量與金額到自己有能力支付之程度才對，否則，廖國男答應了以2000元進行毒品交易，跑回去拿錢，錢卻不夠，返回到交易地點時，拿不出2000元來進行毒品交易，只會讓販賣者即被告失去耐性，廖國男自己也無法取得毒品而白跑一趟，行為並不合理。
　　⒍毒品買賣與持有毒品均屬違法情事，政府查緝甚嚴，也因此，不論是持有毒品者或進行毒品交易之人，都會謹慎而秘密從事，深怕為檢警查獲，以致獲罪。所以毒品交易，多半是隱密、迅速進行，盡量避免節外生枝，增加遭查緝風險。倘若廖國男沒有足夠的購毒價金，大可不買或繼續議價，不必白跑一趟反覆來往取款地與購毒現場，增加雙方被查緝毒品交易風險。
　　⒎再從廖國男於同日21時41分許，返回交易地點與被告接洽1分鐘左右後，隨即自離開之情形來看，可以認定廖國男是以其與被告議定好之價格順利拿到毒品，完成交易，各自迅速離開（1分鐘剛好是清點金額、取出毒品、交付毒品之時間），此情亦與毒品交易需隱蔽及迅速之特性相符，且益徵證人廖國男上開證述之真實性。如果廖國男並未備妥議定的交易金額即到達現場，被告必定會不高興並且質疑為何廖國男未依約提出2000元的購毒金，兩人勢必會有一番爭吵，又或者廖國男為求滿足毒癮，持續央求被告減價出售，廖國男與被告絕對不會在短時間就各自離開現場。
　  ⒏據此，廖國男證述在直播當日有以2000元之價格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核與直播影片勘驗內容及西螺果菜市場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顯示之情況相符，其證述真實可信，被告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予廖國男，並完成毒品交易之情，堪以認定。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是以2500元之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給廖國男，然證人廖國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是以2000元或25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再依附表三所示之直播影片對話內容顯示，被告最後是開價0.5公克2000元之價格後，廖國男才表示同意與之交易等情，足認本件被告販賣毒品之價額應為2000元，公訴意旨認為2500元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㈢本院不採被告及辯護人辯解之理由：
　　⒈被告辯稱：當天廖國男過來要跟我買0.5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但我叫他不要再施用毒品了，我不想賣他所以開半克4500元的高價給他云云。直播內容關於開價4500元之部分略以（以下A男為證人廖國男、B男為被告）：「A男：我都照你說的跟我們那…跟我們那三個司機講，再來都要四五，一克四五，B男：還四五，A男：你叫我這樣跟人家講的呢。」而證人廖國男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在直播影片提到已經向3名司機說過以後1公克要4500元，是因為在直播影片前被告有要求我向該3名司機講，我雖有答應他，但我實際上沒有講，那3位司機分別是西螺果菜市場第一楝送貨的司機綽號「曾衰小」、秀風果菜行司機及1名下午來買菜的司機，這些人我只知道他們的人，不清楚他的姓名，這些司機都有向李永文購買毒品過，算是他的藥腳等語（偵6007卷第95頁至第97頁），是核直播影片之內容及證人廖國男之證述，均未提及0.5公克4500元之價格，而是說1公克4500元之價格，故被告辯稱其故意開0.5公克4500元的高價給廖國男云云，顯係臨訟杜撰之詞；又被告辯稱：廖國男於當日21時34分離開、21時40分返回我車子旁邊時，拿不到1000元要跟我買，跟當初談好的半公克3000元不符，所以我決定不賣他，我就離開現場，交易沒有成功云云，則被告既然不想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男，又何必停留在現場等待廖國男，且如果廖國男未攜帶足夠價錢而返回被告自小客車旁與被告交涉，理應繼續與被告討價還價，自不可能於當日21時40分返回與被告接洽不到1分鐘的時間，即各自離開現場，是被告辯稱廖國男返回時拿不到1000元，跟當初談好的價錢不符，所以沒有交易成功乙節，可信度甚低。
    ⒉至於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⑴證人廖國男對於直播見面當時即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完成交易，及交易金額究竟為2000元或2500元等情前後證述不一致，其證述無法採信。⑵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尚未達成合意，無法證明本件毒品交易已經完成。經查：
　　  ⑴細譯證人廖國男於110年9月11日之偵訊筆錄，關於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廖國男之部分，檢察官僅訊問廖國男直播當天向被告購買多少毒品？廖國男則答稱：2500元安非他命1小包等語，故檢察官並未就廖國男是直播見面當時即與被告完成交易，或是之後再次見面才完成交易等情加以追問（偵6077卷第95頁至第97頁）；此部分經證人廖國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偵訊筆錄沒有記載的這麼詳細，我確實是在與被告對話後有回攤位搬一下東西，不到1小時內再回來跟被告買毒品等語（本院卷第224頁至第225頁），故證人廖國男就此部分並無前後不一致之情形；至本件毒品交易價金部分，被告與廖國男協議甲基安非他命價格之過程已如上所述，其中被告曾經開價0.5公克3000元、2500元及2000元，是2500元及2000元之金額均曾經出現在雙方議價過程中，而本件於本院審理時已距離案發時間1年多，本難期待證人能清楚記憶最終是以2500元或2000元之價格交易，故證人廖國男雖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本件毒品成交價是2000元或是2500元等語，惟此部分僅是證人記憶不清楚之情形，而非證人之證述有前後不一致之瑕疵，故並不影響證人整體證述之可信性。
　　  ⑵另觀之直播影片對話內容得知，本件議價過程是在被告最後開價2000元時，證人廖國男始回答說好等語，並要求被告在現場等候，且向被告表示其回去拿錢馬上過來等情，應可認定被告與證人廖國男已經達成毒品交易價格之合意，證人廖國男才會回攤位拿錢，故辯護人稱：直播內容顯示雙方對於交易金額尚未達成合意等語，尚屬無據。
  ㈣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處罰之「販賣」毒品罪，所著重者為在主觀上有藉以牟利之惡性，及對毒品之擴散具有較有償或無償轉讓行為更嚴重之危害性，被告「營利」之意圖係從客觀之社會環境、情況及人證、物證等資料，依據證據法則綜合研判認定（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另販賣毒品之所謂販賣行為，係行為人基於營利之目的，而販入或賣出毒品而言，販賣毒品者，其主觀上須有營利之意圖，且客觀上有販賣之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則非所問，再者，販賣之利得，除被告就販賣之價量俱臻明確供述外，委難察得實情，然販賣之人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之方式雖異，其意圖營利之販賣行為則無二致。衡諸甲基安非他命量微價高，且為政府查緝之違禁物，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均屬重罪，凡販賣毒品者，茍無利益可圖，應無甘冒被他人供出來源或遭檢警查緝法辦之危險而平價供應他人施用之理，因此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出售之價格低廉，或以同一價格販賣而減少毒品之份量，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價差或量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之認定。據此，若無利可圖，被告應該不會甘冒重典，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廖國男，再從被告就毒品開價金額錙銖必較、討價還價之過程得知，被告確實利用販入毒品後再賣出，以獲取價差或量差之利益，而主觀上有販賣毒品以營利之意圖至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前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應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本院裁定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年5月、3年4月、6月，而接續執行，於108年1月23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獄，於110年2月3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為證，且檢察官已提出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偵7230卷第46頁至第57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指揮書2份（本院卷第99頁、第101頁）、本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及最高法院相關定刑裁定（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22頁），亦具體說明被告於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且屬罪質相同之販賣毒品案件等語。本院審酌後認檢察官已就構成累犯之待證事實提出證明方法，並就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部分，盡其主張及說明責任，合於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兼衡被告本案所犯與前案所犯為相同類型之犯罪，於刑罰執行完畢後未及1年再犯本案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顯見其對於刑罰感應能力不佳，且參以被告本案犯罪情節，核無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所謂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自仍應論以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竊盜等刑事前科（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不良。本件被告所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有擴散毒品在社會上流通之危險，並令施用者沉迷淪陷，進而戕害施用者之個人身心健康，甚至可能令施用毒品者因缺錢購毒而引發各式犯罪，所為實不可取。再者，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見任何悔意，無法就量刑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並考量本件販賣毒品之數量，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現在在嘉義做菜販，月入10萬元，與妻子、父母親及弟弟同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關於毒品違禁物及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等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第19條第1項「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之要件者，為刑法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各該條之規定，沒收銷燬或沒收之，且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沒收不以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者為限，至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未有特別規定之部分，諸如：犯罪所得之沒收、未扣案之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其追徵價額、犯罪預備之物等，則應回歸刑法總則之規定。查：
　⒈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包，係查獲之第二級毒品，均應連同其包裝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銷燬之。　
  ⒉被告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罪所得為2000元，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之，且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其餘扣案物（參見附表二），因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或非違禁物或供犯罪所用之物，均不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偵查起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子榮  
                              
 　　　　　　　　　　　　　　　　　  法  官  黃震岳
　　　　　　　　　　　　　　　　　　 
                                     法  官  黃玥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邱明通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送驗數量（淨重） 鑑定結果    驗餘數量（淨重）  1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個） 1包 0.0108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0.0093公克  2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個） 1包 0.2749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0.2683公克  3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個） 1包 1.2690公克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1.2627公克  備考 檢出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驗前總淨重1.5547公克，驗後總淨重1.5403公克。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銀色左輪手槍 1支 無殺傷力，已責付被告保管 2 灰色左輪手槍 1支 無殺傷力，已責付被告保管 3 安非他命吸食器 1組  4 行動電話 2支  
　　　
附表三：　　
一、檔案名稱：JHCB7457（偵6077卷後方光碟存放袋內光碟，光碟片上記載「李○文直播影片」） 二、影片長度：4分3秒 三、概述： 　⒈為一車輛內部前座的擋風玻璃下攝影機所拍攝之影片。 　⒉夜間，畫面彩色，有聲音。 四、勘驗內容： 　 影片為手機螢幕畫面顯示為臉書帳號「李永文、李永文的直播影片」，畫面顯示之上傳時直播影片時間為110年8月22日下午1時26分，畫面為一車輛內部前座的擋風玻璃下空位，有一眼鏡置放於影片下方處，惟未見對話之二人，影片前方則為一市場內部，可見有人推車正在收拾攤位，並有貨車倒車經過，影片聲有二名男生正在談話。 　 A男：他給我秤，我…我…我自己要注射，秤半克起來，我來給我牛奶的小弟仔拿錢，他在…他在我們的「雞仔位」（音譯） 　 B男：你是總共要多少啦？ 　 A男：我半克就好了，我自己要吃的而已，我…你要叫他我給你答應，我…你要給我空間。 　 B男：半克要…什麼…你要跟他拿多少，我哪會知道。 　 A男：我哪知道你半克要跟我拿多少？2千、3千？ 　 B男：2千5就好了。 　 A男：我都照你說的跟我們那…跟我們那三個司機講，再來都要四五，一克四五， 　 B男：還四五， 　 A男：你叫我這樣跟人家講的呢。 　 B男：我跟你講啦，你拿3千來，我連同袋子秤給你，6給你啦。 　 A男：連同袋子，這樣沒有半克呢，你連同袋子是… 　 B男：好，我7給你啦，連同… 　 A男：3千喔。 　 B男：「噹5」（音譯）。 　 A男：哈？ 　 B男：1噹，半克給你啦。 　 A男：半克喔。 　 B男：因為那…哪有那麼多… 　 （窗外疑似有人說請移一下車好嗎） 　 B男：好好好。 　 （車子開始往前移動往右前方停靠） 　 A男：你說半克3千對嗎？ 　 B男：阿就0.7連同袋子，我跟你講啦，就是連同袋子0.7給你，那袋子才多重而已… 　 A男：我也坦白跟你說這半克我自己要吃的，你要叫我改，我有跟你答應，不過我…，你不…要給我「壓縮米」（音譯）的時間， 　 B男：你要吃不吃其實跟我沒關係啦，你還欠我500的咧。 　 A男：我跟你說…，你說的… 　 B男：我跟你說， 　 A男：出發點是為我好， 　 B男：我也是為你好，所以才叫你不要吃，因為藥現在很貴的， 　 A男：好，那我記得，我都記在心底，我都會知道。 　 B男：你也可以去給我報阿，對嗎？ 　 A男：告什麼？我跟你說… 　 B男：你也可以去給我報，因為給我打死都不承認， 　 A男：雞舍的那個，我就…我就跟你講，你在跟我說什麼…怕什麼，我如果怎麼我會挺你們2個，我跟你說，我不曾去跟人家「ㄍㄧㄣ」過 　 B男：不然人會…，算啦算啦，以後你們西螺市場的…阿你給他… 　 A男：我跟你講，你滿耳孔去… 　 B男：我跟你說，「一郎」他跟我說你自己西螺市場怎麼樣，你如果沒有就好， 　 A男：他鬼啦，他鬼你知道嗎？ 　 B男：我跟你說，他如果沒有就算了，你如果沒有就算了，不要說哄給你「透頭」（音譯）嘍，到時候對嗎…因為… 　 A男：他是鬼你知道嗎？ 　 B男：我怎麼會不知道他鬼。 　 A男：哈？ 　 B男：大家都是鬼。 　 A男：大家都是鬼。 　 B男：噢… 　 A男：我跟你說啦， 　 B男：你們說那麼多，你還在那裡「鬥錢」（音譯），我就不想聽你們說的。 　 A男：我從頭到尾我就沒有跟他「鬥錢」（音譯）啦。都是他在跟…為什麼都他在跟我「鬥錢」（音譯），為什麼跟我「鬥錢」（音譯）？ 　 B男：你就不要理他嘛，我就不要理他囉。 　 A男：你…我跟你說啦，自我關出來到現在啦， 　 B男：如果是我… 　 A男：我從頭到尾被他佔便宜到現在。 　 B男：阿你自己要被人家佔便宜的，你是在講什麼？ 　 A男：阿… 　 B男：我怎麼不會被他佔便宜？他怎麼不來佔我便宜？ 　 A男：你阿文從來沒有被他佔便宜？ 　 B男：嗯。 　 A男：哈，你阿文頂多就是，你阿文要被人家佔便宜，看人，你會看人啦。 　 B男：我跟你講啦，就沒拿錢給我就是東西…，就是正常的啦。 　 A男：（笑聲） 　 B男：2千就是2千啦，不可能多啦，再怎麼樣都不可能增加啦，林北要讓你欠，林北還要給你多還是不多喔，這樣在說什麼，你要先回去拿錢來，再來跟我說啦。 　 A男：好，我在…我現在去給，我咧… 　 B男：你去拿，你去拿， 　 A男：我馬上拿馬上有。 　 B男：你拿一拿看要在哪裡等，再拿給你。 　 A男：同樣菜市場就好啦。 　 B男：我在這裡，就像是要報給人家看喔。 　 A男：同樣菜市場裡面就好了。 　 B男：去那裡拿一拿，看要在哪裡拿，拿到就要走了，哼。 　 A男：你是不要離開呢，我現在馬上去馬上就回來呢，可不可以吃？ 　 B男：要吃就吃阿。 　 A男：我喝半瓶高粱現在還…肚子很餓的。 　 B男：你看我現在在… 　 （畫面晃動影片結束，畫面時間4分2秒） 



